ALY ¥ B RAE L
1134# A& ¥ 3% F % 1555

R 24 HRF

PR NI A FREFG R (E R EEE)
AR 2 priERzy Ao

F T RIEA RAH

W AIEA BPi R

I S e g
FAFFARGFRBARFEE R AR ARII4EZ 2P 3
PRER S B iAo
a <
WA e HATE A, 6025 5 R A KT HF B 1 R B 2
F1AREBAE S -
=~ }E;Iﬁlﬂ RZ2_FH W o

DB RE N REJEFALT e R

|

Ty ABAR - B EERE LA e 3TE R4,6027 5 R 2
EEFR FLEERF -

I RAZBBHEZEFS Y o
¥F 2 2d

E o BED G

;}%—?‘J%;P\*iif%i” s RA T ERR R A B RS
FEHEE DT EP H 0 3 B AR RE 5255
CEB R E A & N /%z P RAZFER R B
AT (TR)BBHT, 454~ » 2 pAzyre g Aixid ¥
M:,-L TR R EIF5%TE 2 1L o (B f‘%ﬁ
@ﬁﬁlﬂnai@ﬁfaWﬁwwml%%%<Tfﬂ
2ZF1 kg BAES (THAEALZYIE D) O(Z)‘:zﬁ U&B%‘w
ﬁ‘f,v; BRI T 0 Aot URBRE T 2 BT 0 BRI
FoFaz 2 BERE (LAmE- F11F) - fFRLNAR
114227 11p BL 2R FE)-OHEP S O BETR

%— 7



=5,

|

B 1 A H2H3 4187 o B AP ARG 2 5 4 5

£9285,957T~ > 2 pAesh B A ZE pA2T FH P Lo
FHFEANFDHWTE 214 - (O mE®138,092~3 R
42 FE P (AAREZF528F ) - Rt Bori o %
BRHERX D ATR LGP > E3 R R B Ao
i

g ask D Epl09#32 2P A etk o BE A
B 5 1 0FpR gé#—;}#ﬁﬁi el R R F 2 AFE R g gt
2RAFEZ DGR FAEF oS HETAE T 1T 585,000
oo a2 p109E3Y A2 111 #32 & » & 1 I5A L RHE
5,000~ 1 F > P EHFF A AR T LIEL2TH], 182~
FAL p1I28] 7 A2% #5701 F2 A%485,000~2 =
%mﬁﬂm£ﬁ&$ﬁiﬁnk@é,gﬂggiﬁﬁ%l
TAIE2TEL, 1823 > F 1k E 2 B F o pll2
ElP Ao AEITL L H2183,0002pk ~ > AL
AT B1E8,092~2 ¥ 113 k4g T 248 % o x E30]]
1 #2672 22p 2 &% NAPF > AL 2T TR 2054
o Fl s B Rk REBRIIZEFE (THEY- %
) oo X ZRIARRG ER ERNG (TH, f:—lﬁs‘ i3 15
) > FlEFREA pdte P v WSS AFRBERLDE 0 4
%ﬁ%&@%’%ﬁéiﬁﬁﬁﬁm%<1P“%#$@,
X EENREYYIGp L Adks ML jEEND I v
ﬂ%i’ﬁﬁﬂﬁﬁﬁ*f<a#%%$~pﬁ:ﬁ%ﬂ%
2gptedkiy (THF - iiﬁﬁ%iﬁﬁ%ﬁ) R E -
TEEEF AT RIIHBE D ’&}t%",/ff@ffl‘ff} - %
;’éci?:/,%:ﬁ 183,560~ % - =% %%ﬂ #1137, 19
£4’5@$ﬁ%%%%w@%@& RIS o R

‘“\

8

KA 0 A AL Rl AR B R R *ﬁ
TIRGEE FRARAARLISRCS  REIPTL Y

o ig%“ﬁﬁ*”hazﬁﬁﬁﬂiFﬁ$’£ﬂ?ﬂ2ﬁ12—25ﬁﬂé

EFR o BEFAR AN I ARE S RAZTETY



F A2 B2 29~ FO9ER I B 25 - N iE F 1841 %
[EwE -~ 5195 F IR fakd 611 F L2791, 7
827 ~ S oAt 1350, 757m S 1FA 253, 418 ~ HEA
B £508 ~ > % =413 f; | (THFIEG) F31
EERIFRGERRE RT3k e (THEFIE) 188,
D27 HE o T AP L R RS ﬁ@ Eﬂﬁﬁ!ﬁ?m’:ﬁg
AT B A E R pACT P o R EJIFO0%E 2

& - (Hﬁ4@ﬁéﬂa85%£igw;‘%g% o (i
BAET 2 BT A RBER 2 BR T R R LR E
Bk dFae 2 miE o

*K%E'J-"/‘:}ﬁ%)"ﬁfﬁﬁgl?é4@/ » R 2 3 TR R
e RHRApEEEFBAE 2 4 FEA R B R ZRY)

pa

FrEd s ki ’%%"&1114}3’33%—5.455&5 000~ > iz
T2 " BFRL T EREd P2 BN ERERR

fR-E 1 FTAFLZE 45000~ 2 RE

2. 183,000~p&zm i &2 ELH

=1 p H s
L
¥

p
}ij{

SE R4 ELN AR Nt
2 %/i?é-fa?h/g,_l ?1—— IR {fﬁ:*’?}ﬁ%fa%\?ﬁﬁa&iég gl
SHIF T RFAAREFIIRE o F MR L ER
LEIL > A REI1281230p wALE Y %LIT\}]%IEAZ

| 4

=4
TEES e ER LA B AR - X~ F - XFw P RA
“111ﬁ8”19a~ﬂ=&fgﬁxw¢%gz\ HF P EFE LD
1R R ERIEE RP T ﬁ#“mi‘%”%%&; #
PRNMEIEG GEILEF L F o REIIIET 9p
SRR RIES S 11T 30 42 LT F o B
-~ ALERRERTEERAE F RANH A RE - X )
BATRAFR T ARTH A LG E o p mGEN
FERZGFE RETRARED AL A FGHE LR
BRNLP R 2T BTG RN G S
R’I%L:i'ﬁ ’ Eﬁébﬁf?x%«"l mj} ;R R A 4R AR B fﬁ‘if}'lh"
TNF - AFRZFAFREILAEL > M RE RS
LA $50ﬂ 7 ﬁ%ﬁ%ié P n#mf\ﬂ:" I

b
i
mj



iy

ﬂg()@p;ﬁﬁwoCM%%?MW#wﬁ%%%%ﬁE%

fo » BILIT o

~ b i %a_*{iiﬁ (A A% = %4352 436F )
(VR 20109237 20 A EROTR Y FEAEPH 5 Y

$o 22 0 112£127 26p % b o

SR 11149 15p 277 1p % Adks 5 - % N L (TS

- &N E) Il E9T 16p 297 30P £ KA fLA% s &
ZExMAE (THREF ML)

~ j\]!':"f ;L'IJI&" :

54

RIS B H 0 B ) E R
—‘f.'ml:.‘-,;._,ﬂg—lir"'f .

-y

o Tk

‘ﬂ

(LA S Hi :Zi‘?{iﬁ@g'ﬁ%‘«/ wE o ‘l"ﬁ%\l/’j—‘f\?g

Bt H1380, 757~ ~ 1 FTH K29 3,418~75 m12d ?

TREE LG e LB AR Ripe

ARFEER2THERG M2 o R 2 A - S
AL A RGR S RFE D F &L /fi:%m%’%“ P
— %~ a;__,zig;cizlﬁfj%k'ﬂ“—_lg EH MBI RLTERE
GRIECE LY CLI RS LT & W

2.5 % REII1E4715p 2 R ET2 1P ~3111#£97 16P

2973025 mfiAke NEZ2ZFF 0 S AFATA A
B 111#7730p 2 111#87 11p BRF 2 A 452 G4 a
IAAEY FEoric w1 E127 260 2112247 170 &
F 2 RIK i s FEINRE 2 5 AT Y %5 BT n Ry s At
11187 11p 2 111#97 129 F12 A4 31 &5 4 @vep] 5 2 1
F o~ 110&£102 10p ~ 11237 14p 211237 21p ~ 112
EAVI3p Flz A G EA G ~ A B kd2 G
o0 112#37 14p 2112877 31p Flgpfadkip ~ 2 4 &
oA AR AT EIERIFAFREFCRIFR 04
WAL Foer i FUrE R A FRNL 2D
PEadvig (Lamd- %57T-61263 ~T7T1281F ) »#

’—q,—‘-.

A [N °



S h& Ak EA1E6Y 22p 2 A% NAPFFL F- SF R
2 2 0 X E AR ALY %5 ECRL I = . ?5;/} I & /ﬁ-‘i %?]‘%:".
ﬁza%ﬁw%é%oﬁ DEF O Ul R B

Fopehd 1k - F g2 prllIIE6" 229 8355 5
111&72 30p > 4pFee AR P > RIRE T2 4K 554

Q.

TREAFNE - NAPFNR S F TR - ygu;g!;;wr
P F MR- S FEw L E R ko B e 5 R P
M

t TR S 111E67 220 0 HhE MIE S - % %

LA T B LRRFE S RBS SR A HEA
FABAY F TAMSRAFLA i, B3 (LAREC
%1132 115F ) ’@%wagﬂw%%ﬁﬁﬁﬁﬁg%m@g&ﬁ%
T T2l &Y A% A B TR ST AR AR
vy e ’Eﬁl’fm%ﬁ@%ﬁ{,?fé‘ﬂ’;x’iifg‘gigsmi\'j;%... %23 (LA
fed— 1637 ) ~* A frdeprprish @ T RE A% s

AR FIRLFEETRREREEERSEFRLK  #Fs B3
ok RA FEDE A kA F R, > TR2S Al
1#6% 21p F=78% > 2 HERES R T2 Ry
Frafiokfe (Rhs LR ) 27 (LAmE-F
167 ~ %= %296% ) ’EJ)%' PR RE Y R — S s 4 P
B3 %A 111#67 210 E V2P 5 B A HIT B
F'E&"%&E“l&iﬁ"f@]i%ﬁ%“mﬁ% - 0 DA ks

prlll#90 2R L FRApF L2

T A133M S LML iTE ak 41
TE~BS OHEAGFE AERLHDEAIEEE (LA
%

PR
.
A
T
E:D
F,:
-:\\ N
A
\m,
)
¢
P
2
~
N
}.
ST
—
ek
-h_‘\
D
Pim
A
m\
F_&
5
8-



ARBHAR: e S TR RS TR R A
¢ﬁv£hﬁ?H2ﬁ491355L§’ seTm defor T Ty
#y Tl ARGEAEHG 2 ZAME G TF
‘@‘73 ff&ﬁ'ﬂi ;’%Iﬁi'ﬂ IRNEN ﬂllOﬁlO” IOB,Ld‘FmFmp/
/T.%%% » ARNI2E#3 4p P ELIPRELEEE S > 2 A FII
2#E37 210 PR T FM R0 AE B P RN
Ko NELII2E47 13p ok > P BIsKT19 , Ep gy (R
¥ %5847 ) VAR LZAKRTFE - T EATRZ i X
B g > 53110810° 10p % Fliple S 4@ 2175
B B RLAIRA G E - NI T EA G E-
=00 WERGE o AR AL R F GRS - 4

ﬁ%iiiﬁ’nt’ﬁé?'i.g‘%o

S.RAY ik EHNE - A FEEES
%gﬂ’ﬁﬁjﬁiﬁﬁﬁ%ii’ﬁU%i

[
ke

N

Fohy LR FIL R AL
12102 4p APt inh > PZHZI ARII2&£2
9p oF » XL H12% EpnF (A4am¥ - %3417 )
A2 IIE10 4P 2R B st LG H2
7 ’%ﬁzg;{ﬁu+ﬁﬁw: N ZE R 2 TS P FEGE
TENR A SEANEEN ARG EFREN NS R
3111#97 %#kart&aii\a NI AL
RELEGHE AFLAELIHT AL DL RiE o
BHARRBRERE DR RS S NLHAT FERL S
pif Fenia), ) FEBEALI EI FRFREL LRE
PR 1A AR IETFRITI A X

%3941 385 E‘)  RFA R F AR R
TE R AR WA BHARE RL AT ¥4k
MAHEFFA Y- "E\“‘: ziirif F‘"ii KRR FHE %
*% Xﬂiﬁpr
B oo 0 4330 '%@: =% ﬂ%iifiﬂﬁﬁj HRG AE

~

N

= -n\

-—‘\\



FHER > P RFHA e o TR ME B AR
g R (A ARE= 5288 ) » pEREE R 72
AR e 2R 7 A REAREGN S ML v AR
v k =

X3 AEFRG T AR - RERIRFEA
> Lxd

g
[
(=
=
W
e
T
ke,
sl
g
M 1}
N
ce -
?m\}
NI
Ry
T-n‘
N
i}
s
E:]

o

v

AL E A R ARG R Y
2 A RS REEE L BANREFTRRE
ﬁﬁi%)iﬁ%ii°ﬁﬁ%éﬁé%%%%9
(B LA%% =7 ) REPRIFINI14#27 17p & L
) F1140185 a7t a & ¢ Fae L g2 A bl T4 R4
W112F 27 21p TE 2 @pye ;%‘i‘ Mefmbit RV &
i %ﬁag&i‘: TR A A AP o EFEFE B
MR R NE SRR - RERE
(RARE= %397 ) » ¥R E g Ry B0 5 2 &5
‘iﬂ%§G DT R R TR ES R
B A Fpm £v2022/9/30% P 5 Ffj‘u% o & 2 PR
w%ﬁﬁ’é”' R 0 B P TRk B AR o ¥
7 5

S HES

B -
‘U . “Eu}& J-

= A= w R R m B R

';.\

\w

H o prERR R 0 $302022/10/04F p R
+3E ¢&f%§$ A A g2 ¥
%397F ) iﬂ,aiyﬁxgé}an,m&)ﬁz%ui
PEF /RBLZ 111#107 4p 2 ﬂ* LaesrENFD AL
PRz g AW kB2 o E € s LA
H%i%zia’%mﬁéﬁﬁ“:ﬁﬂéﬁﬁ
& o ¥R

A

> 2L

N
{5

G R IRIRE S 2 G
Kﬁ“'«ﬂw W % o p R
P5 o T\I—\},%l" PRI FERE R -

LR F o FFERII3E9 260 FHH F % 1120215086155
Q,ﬁé;ﬁpa I—ﬁv:llljﬁ"lll_&GH‘Tﬁ @ 7“; ’%‘Eﬁ/ﬁ“
o pRE N 111#97 0P HFHRE S PFp (THRE T Al

R

FRfRF R RABE LG FEAHAR S

)



FRETHEF 2REFARAFORPFFF L HFEL
ﬁ’wﬁﬂhw Frcfs- 3R L1ET? 300 048
¢ ¥ ’*”TJI*F,,F’%Illﬁ7 30p (E#H-= ) g =4 %}
REALS » v A FIRFIZ A A8 11 P { B dpic ’%;ivé“fjk
‘%o_EEHILE9EIZBEIILEIOE4B (F111#9% 30p =
) maETE R TR 2 ARE111£9 30p 2 F
Feo 111 E9T 9p g4 Bagi 2 TLyr ) dednde
kg g o YRt oo TR B eraRIIIEGY TH R 111#9
1807 L F RN ARELY o, BRF (DRSS
409F ) » IR FA T ABRR L ’I}% A
PEEF L D RLILIET? 30P fj*’* A% kLK
B2 G RFIES - I Fka % T111/7/301 (FpFk i3]
A2 | 0 BN R - XEEFA DI :}%}ﬁ%ﬁ‘jf}:igai\:;}%,riigﬁgpﬁ
EHARALABGRZ AL FERGH o L BRE L
PR ALY F AR afhwﬁ@ﬁ;%ﬁ%(ii
fad = %425~ 5 = “1L¢%7E) SRR T N R

R "si’ﬁﬁ’gtx,;%ia%?a;—:zﬂi 5‘%’3: 4 F R TR
LBELT ,;ﬁgga‘x .

8. RARANEREED KL A GGHE hLgRG G
- EAF :“';iﬂi—hnwf% FERTEES AR
¥ AE H59E % 13~ %ijfﬁ'aLE T\J}i% GHF?V,%:?H‘T%?ISQ”

0,757~ 2 1 F4f ¢2g3zu8m,=w#qzﬁ S BLEC
R4 R4 B4 4508 ~ 5 £2d ?

Lﬁﬂa&ﬁﬁa,nmwgwAi%ﬂﬁ’éﬁgﬁﬁﬁ
G B RIMERIT PRI AR EFL LA
Aot P RiBL AR ET R AR A TE LA FE G

|

‘ - FLEFLTR AR FIRM G 4
e EPARBRES ST RH G REL L RS
AT REREREEETE (ABERI00E A2 5 F %328

R Rs SETRGRLEL  BARS

$N\R



M & RK o k2R ARG PR o 4 Ak
E"'D/ﬁ'ﬁ'iig/‘L e LR R r'/F'E'b TR BRRE 518
4iEw 1w s %190 S 1R T e H A B £509
Ados oo MG E TR RKBRD > ¥ REH LR
R AL R R R R AL gRER GRS - 8o DL
pEarR > P ARBE LT B R ARR T RS

e I S L E RS L e

E)R 2 sdak s &1 A 109830 211132 2
1825+ § @I 9

TR 25 Ha0100#37 EMRAPE A HTIF 55
500&m”%$”4@411L&4”£pﬁﬁf 545, 000~

2o LRI A AFTAE B F TRl L RRATE (TR
FREAL S TMONICA 2 b i= B 2 s U g R 38 e 4 5
Vo ML B ERHE T A B HRRE A RELT S

& 8 41@ Ao He RFFLHIFTEF -5

EX RS X
109E9 B A LLE ~ S A1 E]” ?’Hi” :%53§2 OOOm .
w111 #3% AF L5805, OOOm’EJJ%'”“F#\*“QAMamﬁ
TRELZFHZALEAT T EPHRT A ¢ LR E L%
B g A )‘B%‘?F'?*:L—- P abE5, 0002 FEEF T
Qw45|ﬁ SR RN K SR N A
B PHDFRANER ) FF AL TN E4LY RH
;\F’Mf 5@5000’”’{53&[ ”Jiiiial/’ﬁéi;;{)@’

>H



g I EZY A E585,000~2%F > 3 &
%?%%%ﬁi MR sl &m%<iihﬁ
; ) ? "?E/JRHI",\BHJ}’EU ‘J""“:l 7R ‘a L@ﬂ‘ Blli}’gj %,u =4

ﬁﬂ%?}}?ﬁ%\lz}}i\ 7 fr’lg JREE A 4R Ié i 3z
LHRALE L RL S R F o B gt T
ERWRE BT E085,000~2FF - P ERLE

ﬁ

LﬁﬁéﬂLﬂi25’@5%%%ﬂ%§%1?ﬁﬂ$%
FForiga  frivaf oty 2RSS0 MLk
*F“%4W*ﬁ’~?§ﬁ FARAJENE B FriE
A 1 "MONICA, 2 ¥4 (L ARE - ‘47'9?) ’ rMO
NICA, A&+ ¢ T
5~ FR TRRA
LRETF P 6 EILER
BREEGRAER 268 ¢
E SIS N lﬁ“ipﬁﬁ;%%‘;’i’f ‘
TA AR R rgpL
HEETTBAGRE S B R R L w o AR Rt
WorBEy BB L ELF T 285,00~ o W AT
#7',; o

Zﬁﬁ’ﬁv‘%%Q%ﬁhﬁéﬁ*ﬂ>J&%l?§5§&0%%
s &g PlHFRp109#37 2111#37 o 1
”‘EZ??@"I 7827 » rmIPd » % JHZFF o

NEFFWEFIOTEZIR T i"ﬂ%'%: f a,i A %Fp AZ
}% R UFER A G IIBEELIF 5 2 5805,000~ %37
(LAMRE= %2727 ) w@&fﬁ LEREFIARIREE
FLEAAMBRE  pREEFEFE AN Z SR > 4P o
Wm 2 it ey 19k & L3F198,092~ 2 H ¥19%



iy #87 %mlwﬁ;ad‘iﬂiimﬁngnﬂni%:
dhehEF £82 % (ﬁl”’%ﬁfﬁ’ AN E 2N Rl ¥ %
ho AAFDA w2 KV pAA sk F1E D 1 Fhed
g BT3B Y T2 T o F TG F 665 ¥

5

B~ w145 %198 ~ F158E ¥ 298 ~ F QiE bF 7w R F150F
FOEXF M2 o R iEGF3EFIERT > B LA KRIZIE
RS R F R 3 SR 3 - 6 Wk ®R¥F1L3FT
%’¥l@@’#w#ﬁf%% HER AP LR EE AfiK
ERSF Iy 0 AP AR ENF240E S 10 a4
A S S L %%E’?E °’*Lf§l.#\fﬁ;’/2/’§§f;ﬂj7\£ﬁ_,i, B
n » B N

Z&ﬁi%iﬁ4”%%%l?é5SOMm’%Hﬁﬂgﬁ
PIA R 508 8,000~ » R4k & Frka T474 5485,000~ 2
13a 3, 000%95 ENEv e BN BRI
?E’mﬁ4@ﬁ@ﬁﬁP$
AR TR R TTFF%U— 2 )
<o A ]12& 12 %\ﬂ/ﬁ%é ﬂp\ * 7% ﬁ\m; FEILA
85,000~ % R4 %?112ﬁ1’9 Aep A P2 1g
3,000 2Pk L1 F2 ~ Mo L XRLFELFTHR
BY1iThE 22 o

(ﬂ}ﬁﬁ«“»ﬁkfm g ?1 :aﬁ’;w & 4:‘,3,;@9%? R R

7z

SE
= /F‘Z'IZ"QE.?{:—\»J Z 3 rﬁlﬁ\%?’J ’



TEMR TAR R TR LR R1I2E DY Axy
000728 54585,000 e & F AL R N2 BAEF

AP AETE (LAmE- $I34F) % REp 112827
AeApF 0 TEHFT ) L& ~R2153,000~2 & f‘t”ﬁ J)’é‘!f'
LIS *q‘-—ﬁ & 5000000000005 = 5 358 &
i (AAKRE - %307TE) uﬂ%éﬁif

Q2 Fppfl: B2 ¥ p a7 £ 4E2.153,000 2
2 o BRFBFZOR LR LHFTHMERFE S 2 F
Z M ME G A th Rz A A B e
ZERFTELAFFTARI 22 AFT &R A L EF
FH> ST 20T $Up2 7 3 ¥ dpidiery
?‘h%ﬁ?vfﬁffuﬁ? 22 1 FTgERFAEP L T RA2&T?
FEE %4@5 000~ » % & % = i;zth, AN RVE R
LIIp gt E o 1RG5 R R E AN ARG G
PP SRR ASPR A A Gy o ARk = 213,000
AARA AL RM M e EP L, B (A AL -
$266F ) EARAZIAFHEAD ZAGFF1NaF
3R Rk R AR e 7143, 000 % £ pb7F 2 2 &
T (Limes- % %1a>’ﬁ*ﬁﬁﬁﬁiﬁuﬁ:

%-a3% AREZ Bika R T2 L3E 0

AL Y I ) (R%Fmé— %331F ~ 2 ¥ = 5434

’ iw' plI2#&17 A2X4p2.18 3,000~ 2pk > R

-3 E R iakd s 1 F A 2153, 000

2 F 1 RELIE THT R o AL T IRITRE

UQ;‘FX

‘43%

[EaR I T
N

T
It

ey
)(’ N

iy
1‘3—,—

o

éﬁ?#o
@Emsts& 9 1 AR N P AR A i RN A %‘% {8 > A
BT BT A RE AT AR ML R
Bk b BRI E EQY S8 BT3B 1 T2 TN
THRHELFT  MAEARREFIFEITRE RLRBS 2
kg BHPBERP  RE P @Rk B 1 0RE L
AZEATHF IIREBAL Y - Qi BRRIFHE



}~4

AN

W Rsikdoitd T BB T T &9 5 R Bk
2 TRBHEE | FTT 2 X Gdesard e S RA RS
otk T e BME %f,?éi%ﬁw (LAMR%- 541754
22F ) > W F ¥ 1397k £& £%14,652~ -

JER 0 RAFRAML RETE B EREREIL) F19%4

ZHFAR 44,652~ YT o BT AR
R AT E
e 1 sk o R

P
%@,@ﬁp&ﬁmoi@4a%€&%?%w’ﬂ&ﬁ‘

Poo S ABRBE G RGO LB BA L B
iz—%a,xm»ﬁmo
X ez kA NE RS BT96 .
E s B 114 & 5 9 p
Bk R 7 F

AR R AT o
%%iﬂ%iﬁ’ﬁ‘HLﬁé”%BW@%Hﬁ*F%#°%

SRR HE L - BN RFRAT
¢

e A W 114 = 3) ’ 9 2

(2] (H i g7t %/2)

R AR BOar el R 3| o3 TRz B P RO R oM RME |V B R

&7 B/ xRk s |# S £3F (4 HA
QA

111#5° 42,500 12,500 - 55,000 - - - -

111#6" 42,500 12,500 - 55, 000 - - - -

111#7° 42,500 12,500 840 55, 840 - - - -

111#8” - - - - 55, 280 - - - -




(\ER)

111#117* 42,500 12,500 | 1,200 | 56,200 55,400 | 3,324 3,324 -
111#12* 42,500 12,500 | 1,260 | 56,260 55,400 | 3,324 3,324 -
112#1” 45, 000 13,000 960 58, 960 55,400 | 3,324 3, 324 -
112#272 45,000 13,000 | 1,080 [ 59,080 57,140 | 55,400 | 3,324 3,324 -
112#3” 40, 500 13,000 | 1,080 | 54,580 57,800 | 3,468 3,180 288
112%47 45,000 13,000 | 1,020 [ 59,020 57,800 | 3,468 3,180 288
112#5? 45,000 13,000 | 1,320 | 59,320 57,800 | 3,468 3,180 288
112#6* 45,000 13,000 | 1,140 | 59,140 57,800 | 3,468 3,180 288
112&7* 45,000 13,000 | 1,260 | 59,260 57,800 | 3,468 3,180 288
112#8” 45, 000 13,000 | 1,495 | 59,495 59,240 | 57,800 | 3,468 3,180 288
112#9* 45,000 13,000 | 1,170 | 59,170 60,800 | 3,648 2,892 756
112#10” 44, 250 13,000 | 1,105 | 58,355 60,800 | 3,648 2,892 756
112#11" 45,000 13,000 | 1,430 | 59,430 60,800 | 3,648 2,892 756
112#12” 36, 938 13,000 | 1,170 | 51,108 60,800 | 3,162 2,506 656
ke 4,652

B 112#12° 2 183K ER
%60, 800x0. 06x26/30=3, 162 (-] #g11 ™ = #

S EI2£127 260 0 38 &

7)o

$+m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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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55號
原      告  林芳玲  
訴訟代理人  郭靜儒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敞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戊坤  
訴訟代理人  羅閎逸律師
            田美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職災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提繳新臺幣4,652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千分之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65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8萬7,4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3萬1,401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原告之勞退專戶）。㈢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如認無從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則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一第11頁）。嗣原告於民國114年2月11日變更上開第㈠、㈡項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92萬5,9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1萬8,592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見本院卷三第285頁）。原告上開所為，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自109年3月2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稽核特助，工作內容包括擔任董事長配偶即章麗琴之特助及處理被告交辦之公務及私人事務。兩造約定每月工資為5萬5,000元，惟被告自109年3月起至111年3月間，每月均未給足5萬5,000元工資，上開期間因而所致工資差額共27萬1,782元。另被告自112年1月起要求將每月工資之本俸4萬5,000元及津貼1萬3,000元拆分給付至伊不同帳戶，然被告除未將前揭工資差額27萬1,782元計入勞工退休金之應提繳工資外，自112年1月起更未將拆分給付之1萬3,000元津貼計入，是被告尚應補提繳1萬8,592元之勞工退休金至伊勞退專戶。又伊於111年6月22日至越南出差時，在宿舍為被告董事長之女煮早餐時，因房間地板積水，致伊踩到不慎滑倒（下稱第一次事故），而受有左側肩膀挫傷併肩轉肌裂傷（下稱系爭肩膀傷勢），因伊當時人在越南且回國後受疫情隔離政策影響，始未能及早治療，然被告竟於伊持續治療系爭肩膀傷勢期間，又命伊於同年9月16日再次前往越南出差，惟伊於出差回程班機上，再次因搬運行李使系爭肩膀傷勢受有第二次撕裂傷及頸椎挫傷（下稱第二次事故或系爭頸椎傷勢）。前開第一次事故及第二次事故均屬職業災害，被告除應給付第一次事故之醫療補償1萬3,560元、第二次事故之醫療補償11萬7,197元外，另應給付伊於醫療期間請病假、特休假前往就醫治療之工資補償2萬3,418元。再者，被告明知於越南之宿舍有滲漏水情形，卻未妥善處置或放置警告標誌，致伊滑倒受有前揭傷勢且需忍受疼痛接受治療迄今，被告卻事後全盤否認，更未經協商即恣意調動伊職務，並於112年12月25日將伊資遣，伊因而受有精神上莫大痛苦。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59條第1款、第2款、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27萬1,782元、醫療補償13萬0,757元、工資補償2萬3,418元、精神慰撫金50萬元，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1萬8,592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92萬5,9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1萬8,592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㈢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如認無從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則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入職時每月工資為4萬元，原告之工作內容不包括照顧董事長配偶或其女之生活起居，伊於原告任職期間陸續為原告調薪，於111年3月調整至每月5萬5,000元，迄至112年1月時因原告負責業務量漸少之故，伊於經原告同意後將其工資調整為每月4萬5,000元，至原告每月自其他海外公司受領之1萬3,000元則與伊無涉，與伊給付非屬固定給付之伙食津貼均非屬工資之一部，是伊於原告任職期間均已足額給付工資，並依法為其提繳勞工退休金。有關原告主張職業災害部分，原告係遲至112年1月30日向被告申請休病假2個月時，始以簽呈告知有發生第一次、第二次事故，且原告早於111年8月1日向伊請病假時即曾表示其因家中從事水電工程，週末在家不慎遭家中電纜線打中而受傷等語，從未提及有於出差時受有傷害之情事，再者，原告於111年7月9日即已結束防疫隔離，卻於111年7月30日始至診所就醫，顯與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不符，且原告於其主張第二次事故後之最近病歷資料，並未新增系爭頸椎傷勢，自無從證明有第二次事故之存在，原告既未能證明系爭肩膀傷勢及系爭頸椎傷勢係於出差期間所致及與行使職務間有何因果關係，縱其有受傷之事實，自非屬職業災害；又原告復未能舉證伊就第一次、第二次事故之發生有何故意或過失，則原告據此請求伊給付精神慰撫金50萬元，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三第435至436頁）：
　㈠原告於109年3月2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稽核特助，兩造勞動契約於112年12月26日終止。
　㈡原告於111年4月15日至7月1日前往越南第一次出差（下稱第一次出差），嗣於111年9月16日至9月30日再次前往越南第二次出差（下稱第二次出差）。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為被告所拒，並以前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說明如下：
　㈠原告主張第一次、第二次事故均屬職業災害，並據以請求醫療補償13萬0,757元、工資補償2萬3,418元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其因第一次事故受有系爭肩膀傷勢，復因第二次事故受有系爭頸椎傷勢，且第一次、第二次事故均屬職業傷害等節，均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揭說明，即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責任。
　⒉經查，原告於111年4月15日至同年7月1日、於111年9月16日至9月30日均有前往越南出差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又原告於111年7月30日至111年8月11日間因左肩挫傷之傷勢而至禎祥中醫診所治療、於111年12月26日至112年4月17日間因左側肩膀挫傷、頸部挫傷之傷勢至瀚聲中醫診所治療、於111年8月11日至111年9月12日因左肩挫傷併肩轉肌裂傷之傷勢、於110年10月10日、112年3月14日至112年3月21日、112年4月13日因左肩挫傷併肩轉肌裂傷、左肩關節粘連之傷勢、於112年3月14日至112年7月31日因頸椎挫傷、左肩挫傷、左肩肩轉肌裂傷等傷勢至清泉醫院進行治療等事實，分別有禎祥中醫診所、瀚聲中醫診所及清泉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7、61至63、71至81頁），堪予認定。
　⒊原告主張：伊於111年6月22日至越南出差時發生第一次事故云云，並以前揭禎祥中醫診所、瀚聲中醫診所及清泉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為據。惟參以前揭診斷證明書所示看診時間，距原告主張第一次事故發生日即111年6月22日最近者為111年7月30日，相隔已逾1個月，則原告所受系爭肩膀傷勢究竟是否於第一次出差期間所致，已有可疑。另審以原告所為有關第一次事故發生過程之陳述，其先係向勞保局說明以：「滑倒時間為111年6月22日，林君佩返台前一天早上，在越南五樓宿舍餐廳滑倒…早上進廚房煮早餐，拿食材時未看見磁磚上有下雨積水未看見而滑倒…」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3至115頁），復於向臺中市勞動檢查處提出申訴時表示：「於2021年中去越南出差三個月，近返台前不幸在工廠滑倒，至醫院檢查發現左肩挫併肩轉肌裂傷…」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3頁）、又於本院起訴時主張：「原告於越南出差時，因被告宿舍屋頂水管阻塞導致房間漏水，地板也時有積水，原告因踩到地板上的積水而滑倒…」、「原告也在111年6月21日上午7點多，為林君佩煮早餐時，因踩到餐廳地板上的積水滑倒（餐廳也在頂樓）…」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頁、卷二第296頁），則原告所述關於第一次事故發生時間究係於111年6月21日或同年月22日，發生地點究係於房間、餐廳或工廠滑倒等節，前後已有不一，且證人林佳鈺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我有於111年9月與原告搭乘相同班機至越南出差，於越南所住宿舍1至3樓為各部門工作地點，4樓是宿舍、廚房，5樓是宿舍，我與原告均住在5樓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5至396頁），足悉原告所住位於越南之員工宿舍，其廚房係設置於4樓，住宿區則係位於4樓或5樓，則原告所陳受有系爭肩膀傷勢之地點究為宿舍1至3樓工作區、4樓餐廳或廚房區，抑或4樓、5樓宿舍區，除原告指陳內容前後不一外，且無相關事證可佐，已難認可採，併參諸證人上開證述情節，自無從遽行推認原告有於111年6月下旬在越南出差時在宿舍滑倒致受有系爭肩膀傷勢之事實。
　⒋復觀諸原告向勞保局申請傷病給付所檢附之申請資料，其中清泉醫院於112年4月13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記載：「『診斷』：1.左肩挫傷併肩轉肌裂傷。2.左肩關節粘連；『醫囑』：病患因上訴病因，於民國110年10月10日至本院門診就醫，民國112年3月14日門診接受核磁共振檢查，及民國112年3月21日門診靜脈麻醉下行關節授動術及接受骨震波術治療，民國112年4月13日止，共門診治療計19次」等內容（見本院卷二第84頁），可知原告主張因第一次事故所致之系爭肩膀傷勢，早於110年10月10日即曾因相同傷勢而進行治療，則原告主張其係於第一次出差時受有系爭肩膀傷勢云云，即非無疑。是被告辯稱系爭肩膀傷勢非於第一次出差時所致等語，尚非無據。
　⒌原告另主張：其於第二次出差時，因搬運行李致系爭肩膀傷勢惡化，而受有系爭頸椎挫傷云云，並以清泉醫院之診斷證明書為據。惟查，前開診斷證明書記載：「『診斷』：頸椎挫傷、左上臂挫傷；『醫囑』：病患因上述病因，於民國111年10月4日治本院門診處置治療，門診複診至民國112年2月9日止，共門診治療12次」等內容（見本院卷二第341頁），僅足認原告於111年10月4日至門診治療時有系爭頸椎傷勢之事實，尚無從認定原告係於第二次出差返臺之班機上因搬運行李所致，併參證人林佳鈺於本院審理時復證稱：我與原告於111年9月搭乘相同班機往返越南，於出差期間沒有聽原告提及手受傷與曾在宿舍滑倒之情事，我是在出差回來後，很後期才聽聞原告提及前情，於第二次出差前我有看過原告手部有受傷包紮的情形，實際時間我不確定，當時原告是說他們家有工人在家施工遭電纜線打到而受傷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4至385頁），依證人林佳鈺前述證述可知，其於111年9月與原告同行至越南出差期間，均未聽聞原告表示曾於越南出差期間發生第一次或第二次事故之情事，然原告既稱其係於第一次出差時受有系爭肩膀傷勢，且於第二次出差前即已進行開始治療，復於第二次出差之返臺班機上再次受有系爭頸椎傷勢，且疼痛難耐云云，衡以原告自陳其與證人林佳鈺互動密切等情（見本院卷三第288頁），自難認與其同行之證人林佳鈺會全然不知，是原告主張其係於第二次出差回程途中受有系爭頸椎傷害云云，顯無所據。原告雖主張證人林佳鈺證述內容未合乎事實云云，然復未能舉證以實，自無可採。
　⒍原告又主張：其於出差返臺班機上所受系爭頸椎傷勢，因當時無熟識之人在旁，故難以舉證，惟已獲海外旅行平安綜合保險（下稱旅平險）之理賠云云。惟觀諸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山產險公司）理賠服務部114年2月17日南山（理）字114018號函所附原告申請旅平險之相關資料，原告固於112年2月21日出具之理賠申請書「詳細敘述意外事故發生經過」欄記載：「當天我在飛機上，放置隨身行李至機上座位置物箱時，因置物箱高度較高，不慎導致受傷」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95頁），另保險業務員邱富慈出具之聲請書則記載：「…因當時政府的防疫規定，下機必須馬上到防疫旅館，因此無法於2022/9/30當日馬上就醫。客戶在防疫旅館期間，為了舒緩疼痛，每日訂購冰塊冷敷受傷部位，希望能減輕疼痛感，並於2022/10/04當日離開防疫旅館後，馬上到清泉醫院看診…請公司融通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97頁），足見南山產險公司係依原告片面所述經過、曾購買冰塊及111年10月4日之就診紀錄等情而為理賠，然購買冰塊之用途亦非僅供冰敷之用，尚無從以南山產險公司曾給付旅平險之事實，即認原告有於第二次出差時受有系爭頸椎傷勢，況前揭理賠案件係經由保險業務員另出具聲明請南山產險公司通融處理之結果，自難作為有利於原告認定之依據。是原告上開主張，尚難憑採。
　⒎再者，依勞保局於113年9月26日保職簡字第112021508615號函覆說明：「台端以於111年6月下旬越南出差時於餐廳滑倒，嗣後於111年9月30日搭機返台時自行搬運行李在飛機上行李箱置物架上，致肩膀第二次受傷…，業經本局調閱台端病歷資料併同全案送請本局特約專科醫師審查，據醫理見解，所稱111年6月事故後一直未就醫，111年7月30日於禎祥中醫診所就診主訴111年7月30日（星期六）跌倒，左肩及上臂挫傷，於清泉醫院因左肩自8月11日便開始治療，持續就診。查閱111年9月12日至111年10月4日（即111年9月30日前後）病歷記載與病情皆相同，且未提及111年9月30日之事故，此外111年9月9日發生車禍傷及『右腳小拇指擦傷、右小腿挫傷』，據上，所患皆與所主張111年6月下旬及111年9月30日之事故無關，非職業災害…」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409頁），足認勞保局亦曾調取原告就審之病歷資料送請專科醫師審查，並以原告於111年7月30日就診時主訴系爭肩膀傷勢之受傷原因非第一次事故而係「111/7/30工作時跌倒引起」，且於第二次事故發生前後之病歷資料記載病情均相同等情，而認系爭肩膀傷勢及系爭頸椎傷勢，均非屬職業災害，核與禎祥中醫診所及清泉醫院所附病歷資料相符（見本院卷二第425、卷三第11至267頁）。從而，原告主張系爭肩膀傷勢及系爭頸椎傷勢為於第一次出差或第二出差期間所致之職業災害云云，殊難採信。
　⒏準此，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系爭肩膀傷勢及系爭頸椎傷勢係於第一次或第二次出差時所致，且屬職業災害等節，則其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補償13萬0,757元及工資補償2萬3,418元，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㈡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50萬元有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系爭肩膀傷勢及系爭頸椎傷勢之發生，係因被告明知宿舍有漏水、積水之情形，未能盡快處理改善，也未放置小心滑導致警告標誌，導致原告滑倒所致，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賠償其精神慰撫金50萬元云云。惟經被告所否認，然承前說明，尚無證據足認原告所受系爭肩膀傷勢及系爭頸椎傷勢係於第一次或第二次出差時所致，且非屬職業災害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復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而為上開主張，即屬無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09年3月至111年3月之工資差額27萬1,782元，有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其於109年3月任職於被告時，兩造約定工資為5萬5,000元，然被告遲至111年4月始調整至5萬5,000元云云，並以員工基本資料卡、其與主管即訴外人張淑敏及行政管理部暱稱為「MONICA」之同仁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為據，惟經被告否認，並辯稱：兩造約定原告於入職時工資為每月4萬元，其已足額給付工資等語。經查：
　⑴原告之員工基本資料卡「經歷」欄固載有其曾任職單位之經歷與待遇，其中在「來億」任職時之最後待遇並記載「55000」等情，有員工基本資料卡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二第359頁），然前開記載僅為原告自述其於其他事業單位服務時受領工資之情形，尚無從證明兩造間就原告每月工資有達成5萬5,000元之合意。且自被告提出之工資清冊以觀（見本院卷一第133至135頁），可見原告於109年3月入職時起至109年8月均係受領「本俸」加計「職務加給」共4萬元工資，復於109年9月調整為5萬元、於111年1月調整為5萬2,000元、於111年3月調整為5萬5,000元，則原告既未於受領4萬元工資時為反對之意思表示，並長期據實受領，已難認原告主張兩造有約定於入職時之工資為5萬5,000元乙節為真實可採。
　⑵原告另主張：其曾與主管張淑敏聊到「就4月份吧，調到一進公司談的答應我的薪水」等語，被告即於111年4月份將其工資調整至5萬5,000元，是兩造原約定之每月工資確為5萬5,000元云云。然查，原告固傳送上開訊息內容予張淑敏，且其工資亦有於111年3月份調整為5萬5,000元之事實，有原告與張淑敏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在卷可參為據（見本院卷一第45頁），然張淑敏於前揭對話中亦曾傳送前揭訊息表示：「你的薪資跟職務我真不知道，這我難回答你」等語，足見前開訊息僅為原告單方陳述內容，難以遽認與被告間有合意於原告入職時工資為5萬5,000元之事實，且上開訊息傳送時間為111年6月2日，原告既知悉其所受領工資與其期待工資有所落差，卻仍繼續任職於被告並提供勞務，堪認原告亦同意被告所給付之工資金額。另參原告提出其與行政管理部員工「MONICA」之對話紀錄（見本院卷一第47頁），「MONICA」固表示：「章小姐表示，這是當初跟您面談時談定的、薪資的部分，章小姐覺得還有調整的空間，當時並不滿意感覺不符合經理這職位的薪資，不過董已經簽核，章小姐當時是說先這樣，之後他會找機會再調整的」等語，惟前開對話內容僅足認被告曾與原告討論工資條件，雖認原告之工資尚有調整空間，但仍以經被告簽核結果為準，且自前揭對話紀錄亦無從認定兩造談定之條件為何，是原告據此主張其於入職時有與被告合意每月工資5萬5,000元云云，尚無可採。
　⒉準此，原告既未能證明兩造約定其入職時工資為5萬5,000元乙節，則其請求自109年3月至111年3月間因而所致之工資差額27萬1,782元，即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告固另聲請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367條之1規定，對原告進行當事人訊問程序，用以證明兩造約定到職時之工資為每月5萬5,000元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72頁），惟原告既已委任律師主張上開事實並為相關舉證，自無進行當事人訊問之必要，附此敘明。
　㈣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1萬8,592元至其勞退專戶，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退專戶。雇主應為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2項、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2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退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勞退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於入職時工資為5萬5,000元，於112年1月起則調整為5萬8,000元，然被告卻將工資拆分為4萬5,000元及1萬3,000元兩筆款項給付，且未將1萬3,000元併入工資總額計算，是被告應補應提繳上開工資差額之勞工退休金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原告於入職時之每月工資為4萬元，於112年1月起因原告負責國內業務減少而經其減薪至4萬5,000元，至原告於112年1月起自海外其他公司收受之1萬3,000元津貼，非屬工資之一部，被告已依原告實際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云云。經查：
　⑴原告於入職時每月工資為4萬元乙節，業經說明如前，則原告以其入職時工資應為5萬5,000元為由，據以請求因而所致之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即無理由。至有關原告主張被告應提繳自112年1月起每月工資未計入1萬3,000元津貼所致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經查，原告每月受領工資項目包含「本俸」、「職務加給」及「員工伙食費」，其中原告每月受領工資項目「本俸」及「職務加給」之總額，於112年1月起自5萬5,000元調降為4萬5,000元乙節，有被告提出之個人薪資清冊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34頁），又原告自112年2月起受領有以「薪資」名義入帳之1萬3,000元乙節，亦有原告申設之兆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307頁），堪予認定。
　⑵被告固辯稱：原告另自海外公司受領之1萬3,000元非屬工資云云。惟按勞動契約關於受僱人之薪資報酬金錢債權，依債之性質，本得由僱用人以外之第三人清償，是雇主係以何方法籌措資金給付薪資予員工，並不因資金來源不同而異其勞資雙方當事人之認定。參以被告於臺中市勞動檢查處進行勞動檢查時就原告之工資發放情形說明以：「原告於112年7月為本俸月薪4萬5,000元，伙食費及津貼，伙食費為以在大雅上班的日數計算，1日65元，只要中午有在公司就有伙食費，中午時段不在公司則不計入伙食費，津貼為每月13,000元為基礎…津貼為國外相關企業發給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6頁），足見原告之工資給付項目為本俸、員工伙食費及津貼之總額，且被告除就該1萬3,000元津貼列有獨立之薪資清冊外（見本院卷一第321頁），亦於自行計算平均工資時將1萬3,000元津貼及員工伙食費計入工資之列為計算，此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31頁、本院卷三第434頁），足認原告自112年1月起受領之1萬3,000元津貼，亦屬工資之一部，是原告請求被告提繳每月工資未計入1萬3,000元津貼所致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即屬有據。被告前揭所辯，自無可採。　
　⑶是以原告每月工資加計本俸、津貼及員工伙食費後，詳如附表「月工資總額」欄所示金額，其每月工資不固定，被告自應依上開規定於每年2月、8月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調整月提繳工資。惟被告未依原告實際工資總額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揆諸前開說明，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將勞工退休金差額補提繳至其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則依上開規定計算後，被告應依如附表「月提繳工資」欄所示金額為原告提繳如附表「應提繳金額」欄所示金額，又經扣除被告已為原告提繳如附表「已提繳金額」欄所示金額後（見本院卷二第417至422頁），尚有勞工退休金差額4,652元。
　⒊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因其高薪低報致其受有勞工退休金差額損失4,652元，即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尚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4,652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許仁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附表】（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年月

		 本俸 

		職務加給/津貼 

		員工伙食費 

		月工資總額 

		前三個月平均工資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金額 

		已提繳金額 

		尚應提繳差額



		 111年5月 

		42,500

		12,500

		-

		55,000

		


		-

		-

		-

		-



		 111年6月 

		42,500

		12,500

		-

		55,000

		


		-

		-

		-

		-



		 111年7月 

		42,500

		12,500

		840

		55,840

		


		-

		-

		-

		-



		 111年8月 

		-

		-

		-

		-

		55,280

		-

		-

		-

		-



		 111年11月 

		42,500

		12,500

		1,200

		56,200

		


		55,400

		3,324

		3,324

		-



		 111年12月 

		42,500

		12,500

		1,260

		56,260

		


		55,400

		3,324

		3,324

		-



		 112年1月 

		45,000

		13,000

		960

		58,960

		


		55,400

		3,324

		3,324

		-



		 112年2月 

		45,000

		13,000

		1,080

		59,080

		57,140

		55,400

		3,324

		3,324

		-



		 112年3月 

		40,500

		13,000

		1,080

		54,580

		


		57,800

		3,468

		3,180

		288



		 112年4月 

		45,000

		13,000

		1,020

		59,020

		


		57,800

		3,468

		3,180

		288



		 112年5月 

		45,000

		13,000

		1,320

		59,320

		


		57,800

		3,468

		3,180

		288



		 112年6月 

		45,000

		13,000

		1,140

		59,140

		


		57,800

		3,468

		3,180

		288



		 112年7月 

		45,000

		13,000

		1,260

		59,260

		


		57,800

		3,468

		3,180

		288



		 112年8月 

		45,000

		13,000

		1,495

		59,495

		59,240

		57,800

		3,468

		3,180

		288



		 112年9月 

		45,000

		13,000

		1,170

		59,170

		


		60,800

		3,648

		2,892

		756



		 112年10月 

		44,250

		13,000

		1,105

		58,355

		


		60,800

		3,648

		2,892

		756



		 112年11月 

		45,000

		13,000

		1,430

		59,430

		


		60,800

		3,648

		2,892

		756



		 112年12月 

		36,938

		13,000

		1,170

		51,108

		


		60,800

		3,162

		2,506

		656



		 總計 

		


		


		


		


		


		


		


		


		4,652



		備註：112年12月份之勞工退休金應計算至112年12月26日，計算式為60,800×0.06×26/30＝3,162（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55號

原      告  林芳玲  

訴訟代理人  郭靜儒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敞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戊坤  

訴訟代理人  羅閎逸律師

            田美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職災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提繳新臺幣4,652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千分之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652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88萬7,4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3

    萬1,401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原告之勞退專戶）。㈢請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如認無從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則原告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一第11頁）。嗣原告於民國11

    4年2月11日變更上開第㈠、㈡項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92

    萬5,9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1萬8,592元至原告之勞

    退專戶（見本院卷三第285頁）。原告上開所為，核屬擴張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自109年3月2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稽核特助

    ，工作內容包括擔任董事長配偶即章麗琴之特助及處理被告

    交辦之公務及私人事務。兩造約定每月工資為5萬5,000元，

    惟被告自109年3月起至111年3月間，每月均未給足5萬5,000

    元工資，上開期間因而所致工資差額共27萬1,782元。另被

    告自112年1月起要求將每月工資之本俸4萬5,000元及津貼1

    萬3,000元拆分給付至伊不同帳戶，然被告除未將前揭工資

    差額27萬1,782元計入勞工退休金之應提繳工資外，自112年

    1月起更未將拆分給付之1萬3,000元津貼計入，是被告尚應

    補提繳1萬8,592元之勞工退休金至伊勞退專戶。又伊於111

    年6月22日至越南出差時，在宿舍為被告董事長之女煮早餐

    時，因房間地板積水，致伊踩到不慎滑倒（下稱第一次事故

    ），而受有左側肩膀挫傷併肩轉肌裂傷（下稱系爭肩膀傷勢

    ），因伊當時人在越南且回國後受疫情隔離政策影響，始未

    能及早治療，然被告竟於伊持續治療系爭肩膀傷勢期間，又

    命伊於同年9月16日再次前往越南出差，惟伊於出差回程班

    機上，再次因搬運行李使系爭肩膀傷勢受有第二次撕裂傷及

    頸椎挫傷（下稱第二次事故或系爭頸椎傷勢）。前開第一次

    事故及第二次事故均屬職業災害，被告除應給付第一次事故

    之醫療補償1萬3,560元、第二次事故之醫療補償11萬7,197

    元外，另應給付伊於醫療期間請病假、特休假前往就醫治療

    之工資補償2萬3,418元。再者，被告明知於越南之宿舍有滲

    漏水情形，卻未妥善處置或放置警告標誌，致伊滑倒受有前

    揭傷勢且需忍受疼痛接受治療迄今，被告卻事後全盤否認，

    更未經協商即恣意調動伊職務，並於112年12月25日將伊資

    遣，伊因而受有精神上莫大痛苦。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

    法第22條第2項、第59條第1款、第2款、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27萬1,782

    元、醫療補償13萬0,757元、工資補償2萬3,418元、精神慰

    撫金50萬元，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

    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1萬8,59

    2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92萬5,957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應提繳1萬8,592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㈢請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如認無從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則原告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入職時每月工資為4萬元，原告之工作內容

    不包括照顧董事長配偶或其女之生活起居，伊於原告任職期

    間陸續為原告調薪，於111年3月調整至每月5萬5,000元，迄

    至112年1月時因原告負責業務量漸少之故，伊於經原告同意

    後將其工資調整為每月4萬5,000元，至原告每月自其他海外

    公司受領之1萬3,000元則與伊無涉，與伊給付非屬固定給付

    之伙食津貼均非屬工資之一部，是伊於原告任職期間均已足

    額給付工資，並依法為其提繳勞工退休金。有關原告主張職

    業災害部分，原告係遲至112年1月30日向被告申請休病假2

    個月時，始以簽呈告知有發生第一次、第二次事故，且原告

    早於111年8月1日向伊請病假時即曾表示其因家中從事水電

    工程，週末在家不慎遭家中電纜線打中而受傷等語，從未提

    及有於出差時受有傷害之情事，再者，原告於111年7月9日

    即已結束防疫隔離，卻於111年7月30日始至診所就醫，顯與

    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不符，且原告於其主張第二次事故後之

    最近病歷資料，並未新增系爭頸椎傷勢，自無從證明有第二

    次事故之存在，原告既未能證明系爭肩膀傷勢及系爭頸椎傷

    勢係於出差期間所致及與行使職務間有何因果關係，縱其有

    受傷之事實，自非屬職業災害；又原告復未能舉證伊就第一

    次、第二次事故之發生有何故意或過失，則原告據此請求伊

    給付精神慰撫金50萬元，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三第435至436頁）：

　㈠原告於109年3月2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稽核特助，兩造勞動

    契約於112年12月26日終止。

　㈡原告於111年4月15日至7月1日前往越南第一次出差（下稱第

    一次出差），嗣於111年9月16日至9月30日再次前往越南第

    二次出差（下稱第二次出差）。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為被告所拒，並以前詞置辯，茲就本件

    爭點說明如下：

　㈠原告主張第一次、第二次事故均屬職業災害，並據以請求醫

    療補償13萬0,757元、工資補償2萬3,418元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其因第一次事故受

    有系爭肩膀傷勢，復因第二次事故受有系爭頸椎傷勢，且第

    一次、第二次事故均屬職業傷害等節，均為被告所否認，揆

    諸前揭說明，即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責任。

　⒉經查，原告於111年4月15日至同年7月1日、於111年9月16日

    至9月30日均有前往越南出差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又

    原告於111年7月30日至111年8月11日間因左肩挫傷之傷勢而

    至禎祥中醫診所治療、於111年12月26日至112年4月17日間

    因左側肩膀挫傷、頸部挫傷之傷勢至瀚聲中醫診所治療、於

    111年8月11日至111年9月12日因左肩挫傷併肩轉肌裂傷之傷

    勢、於110年10月10日、112年3月14日至112年3月21日、112

    年4月13日因左肩挫傷併肩轉肌裂傷、左肩關節粘連之傷勢

    、於112年3月14日至112年7月31日因頸椎挫傷、左肩挫傷、

    左肩肩轉肌裂傷等傷勢至清泉醫院進行治療等事實，分別有

    禎祥中醫診所、瀚聲中醫診所及清泉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

    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7、61至63、71至81頁），堪予認

    定。

　⒊原告主張：伊於111年6月22日至越南出差時發生第一次事故

    云云，並以前揭禎祥中醫診所、瀚聲中醫診所及清泉醫院出

    具之診斷證明書為據。惟參以前揭診斷證明書所示看診時間

    ，距原告主張第一次事故發生日即111年6月22日最近者為11

    1年7月30日，相隔已逾1個月，則原告所受系爭肩膀傷勢究

    竟是否於第一次出差期間所致，已有可疑。另審以原告所為

    有關第一次事故發生過程之陳述，其先係向勞保局說明以：

    「滑倒時間為111年6月22日，林君佩返台前一天早上，在越

    南五樓宿舍餐廳滑倒…早上進廚房煮早餐，拿食材時未看見

    磁磚上有下雨積水未看見而滑倒…」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3

    至115頁），復於向臺中市勞動檢查處提出申訴時表示：「

    於2021年中去越南出差三個月，近返台前不幸在工廠滑倒，

    至醫院檢查發現左肩挫併肩轉肌裂傷…」等語（見本院卷一

    第163頁）、又於本院起訴時主張：「原告於越南出差時，

    因被告宿舍屋頂水管阻塞導致房間漏水，地板也時有積水，

    原告因踩到地板上的積水而滑倒…」、「原告也在111年6月2

    1日上午7點多，為林君佩煮早餐時，因踩到餐廳地板上的積

    水滑倒（餐廳也在頂樓）…」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頁、卷

    二第296頁），則原告所述關於第一次事故發生時間究係於1

    11年6月21日或同年月22日，發生地點究係於房間、餐廳或

    工廠滑倒等節，前後已有不一，且證人林佳鈺於本院審理時

    結證稱：我有於111年9月與原告搭乘相同班機至越南出差，

    於越南所住宿舍1至3樓為各部門工作地點，4樓是宿舍、廚

    房，5樓是宿舍，我與原告均住在5樓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

    5至396頁），足悉原告所住位於越南之員工宿舍，其廚房係

    設置於4樓，住宿區則係位於4樓或5樓，則原告所陳受有系

    爭肩膀傷勢之地點究為宿舍1至3樓工作區、4樓餐廳或廚房

    區，抑或4樓、5樓宿舍區，除原告指陳內容前後不一外，且

    無相關事證可佐，已難認可採，併參諸證人上開證述情節，

    自無從遽行推認原告有於111年6月下旬在越南出差時在宿舍

    滑倒致受有系爭肩膀傷勢之事實。

　⒋復觀諸原告向勞保局申請傷病給付所檢附之申請資料，其中

    清泉醫院於112年4月13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記載：「『診斷』

    ：1.左肩挫傷併肩轉肌裂傷。2.左肩關節粘連；『醫囑』：病

    患因上訴病因，於民國110年10月10日至本院門診就醫，民

    國112年3月14日門診接受核磁共振檢查，及民國112年3月21

    日門診靜脈麻醉下行關節授動術及接受骨震波術治療，民國

    112年4月13日止，共門診治療計19次」等內容（見本院卷二

    第84頁），可知原告主張因第一次事故所致之系爭肩膀傷勢

    ，早於110年10月10日即曾因相同傷勢而進行治療，則原告

    主張其係於第一次出差時受有系爭肩膀傷勢云云，即非無疑

    。是被告辯稱系爭肩膀傷勢非於第一次出差時所致等語，尚

    非無據。

　⒌原告另主張：其於第二次出差時，因搬運行李致系爭肩膀傷

    勢惡化，而受有系爭頸椎挫傷云云，並以清泉醫院之診斷證

    明書為據。惟查，前開診斷證明書記載：「『診斷』：頸椎挫

    傷、左上臂挫傷；『醫囑』：病患因上述病因，於民國111年1

    0月4日治本院門診處置治療，門診複診至民國112年2月9日

    止，共門診治療12次」等內容（見本院卷二第341頁），僅

    足認原告於111年10月4日至門診治療時有系爭頸椎傷勢之事

    實，尚無從認定原告係於第二次出差返臺之班機上因搬運行

    李所致，併參證人林佳鈺於本院審理時復證稱：我與原告於

    111年9月搭乘相同班機往返越南，於出差期間沒有聽原告提

    及手受傷與曾在宿舍滑倒之情事，我是在出差回來後，很後

    期才聽聞原告提及前情，於第二次出差前我有看過原告手部

    有受傷包紮的情形，實際時間我不確定，當時原告是說他們

    家有工人在家施工遭電纜線打到而受傷等語（見本院卷二第

    394至385頁），依證人林佳鈺前述證述可知，其於111年9月

    與原告同行至越南出差期間，均未聽聞原告表示曾於越南出

    差期間發生第一次或第二次事故之情事，然原告既稱其係於

    第一次出差時受有系爭肩膀傷勢，且於第二次出差前即已進

    行開始治療，復於第二次出差之返臺班機上再次受有系爭頸

    椎傷勢，且疼痛難耐云云，衡以原告自陳其與證人林佳鈺互

    動密切等情（見本院卷三第288頁），自難認與其同行之證

    人林佳鈺會全然不知，是原告主張其係於第二次出差回程途

    中受有系爭頸椎傷害云云，顯無所據。原告雖主張證人林佳

    鈺證述內容未合乎事實云云，然復未能舉證以實，自無可採

    。

　⒍原告又主張：其於出差返臺班機上所受系爭頸椎傷勢，因當

    時無熟識之人在旁，故難以舉證，惟已獲海外旅行平安綜合

    保險（下稱旅平險）之理賠云云。惟觀諸南山產物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南山產險公司）理賠服務部114年2月17日南山（

    理）字114018號函所附原告申請旅平險之相關資料，原告固

    於112年2月21日出具之理賠申請書「詳細敘述意外事故發生

    經過」欄記載：「當天我在飛機上，放置隨身行李至機上座

    位置物箱時，因置物箱高度較高，不慎導致受傷」等語（見

    本院卷三第395頁），另保險業務員邱富慈出具之聲請書則

    記載：「…因當時政府的防疫規定，下機必須馬上到防疫旅

    館，因此無法於2022/9/30當日馬上就醫。客戶在防疫旅館

    期間，為了舒緩疼痛，每日訂購冰塊冷敷受傷部位，希望能

    減輕疼痛感，並於2022/10/04當日離開防疫旅館後，馬上到

    清泉醫院看診…請公司融通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97

    頁），足見南山產險公司係依原告片面所述經過、曾購買冰

    塊及111年10月4日之就診紀錄等情而為理賠，然購買冰塊之

    用途亦非僅供冰敷之用，尚無從以南山產險公司曾給付旅平

    險之事實，即認原告有於第二次出差時受有系爭頸椎傷勢，

    況前揭理賠案件係經由保險業務員另出具聲明請南山產險公

    司通融處理之結果，自難作為有利於原告認定之依據。是原

    告上開主張，尚難憑採。

　⒎再者，依勞保局於113年9月26日保職簡字第112021508615號

    函覆說明：「台端以於111年6月下旬越南出差時於餐廳滑倒

    ，嗣後於111年9月30日搭機返台時自行搬運行李在飛機上行

    李箱置物架上，致肩膀第二次受傷…，業經本局調閱台端病

    歷資料併同全案送請本局特約專科醫師審查，據醫理見解，

    所稱111年6月事故後一直未就醫，111年7月30日於禎祥中醫

    診所就診主訴111年7月30日（星期六）跌倒，左肩及上臂挫

    傷，於清泉醫院因左肩自8月11日便開始治療，持續就診。

    查閱111年9月12日至111年10月4日（即111年9月30日前後）

    病歷記載與病情皆相同，且未提及111年9月30日之事故，此

    外111年9月9日發生車禍傷及『右腳小拇指擦傷、右小腿挫傷

    』，據上，所患皆與所主張111年6月下旬及111年9月30日之

    事故無關，非職業災害…」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409頁），

    足認勞保局亦曾調取原告就審之病歷資料送請專科醫師審查

    ，並以原告於111年7月30日就診時主訴系爭肩膀傷勢之受傷

    原因非第一次事故而係「111/7/30工作時跌倒引起」，且於

    第二次事故發生前後之病歷資料記載病情均相同等情，而認

    系爭肩膀傷勢及系爭頸椎傷勢，均非屬職業災害，核與禎祥

    中醫診所及清泉醫院所附病歷資料相符（見本院卷二第425

    、卷三第11至267頁）。從而，原告主張系爭肩膀傷勢及系

    爭頸椎傷勢為於第一次出差或第二出差期間所致之職業災害

    云云，殊難採信。

　⒏準此，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系爭肩膀傷勢及系爭頸椎傷勢係

    於第一次或第二次出差時所致，且屬職業災害等節，則其依

    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補償13萬

    0,757元及工資補償2萬3,418元，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㈡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50萬元有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侵權行為之成立，須

    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

    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

    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

    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

    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系爭肩膀傷勢及系爭頸椎傷勢之發生，係因被告

    明知宿舍有漏水、積水之情形，未能盡快處理改善，也未放

    置小心滑導致警告標誌，導致原告滑倒所致，應依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賠償其精神慰撫金50萬

    元云云。惟經被告所否認，然承前說明，尚無證據足認原告

    所受系爭肩膀傷勢及系爭頸椎傷勢係於第一次或第二次出差

    時所致，且非屬職業災害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

    復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而為上開主張，即屬無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09年3月至111年3月之工資差額27萬1,7

    82元，有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其於109年3月任職於被告時，兩造約定工資為5萬

    5,000元，然被告遲至111年4月始調整至5萬5,000元云云，

    並以員工基本資料卡、其與主管即訴外人張淑敏及行政管理

    部暱稱為「MONICA」之同仁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為據，惟

    經被告否認，並辯稱：兩造約定原告於入職時工資為每月4

    萬元，其已足額給付工資等語。經查：

　⑴原告之員工基本資料卡「經歷」欄固載有其曾任職單位之經

    歷與待遇，其中在「來億」任職時之最後待遇並記載「5500

    0」等情，有員工基本資料卡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二第359

    頁），然前開記載僅為原告自述其於其他事業單位服務時受

    領工資之情形，尚無從證明兩造間就原告每月工資有達成5

    萬5,000元之合意。且自被告提出之工資清冊以觀（見本院

    卷一第133至135頁），可見原告於109年3月入職時起至109

    年8月均係受領「本俸」加計「職務加給」共4萬元工資，復

    於109年9月調整為5萬元、於111年1月調整為5萬2,000元、

    於111年3月調整為5萬5,000元，則原告既未於受領4萬元工

    資時為反對之意思表示，並長期據實受領，已難認原告主張

    兩造有約定於入職時之工資為5萬5,000元乙節為真實可採。

　⑵原告另主張：其曾與主管張淑敏聊到「就4月份吧，調到一進

    公司談的答應我的薪水」等語，被告即於111年4月份將其工

    資調整至5萬5,000元，是兩造原約定之每月工資確為5萬5,0

    00元云云。然查，原告固傳送上開訊息內容予張淑敏，且其

    工資亦有於111年3月份調整為5萬5,000元之事實，有原告與

    張淑敏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在卷可參為據（見本院卷一第

    45頁），然張淑敏於前揭對話中亦曾傳送前揭訊息表示：「

    你的薪資跟職務我真不知道，這我難回答你」等語，足見前

    開訊息僅為原告單方陳述內容，難以遽認與被告間有合意於

    原告入職時工資為5萬5,000元之事實，且上開訊息傳送時間

    為111年6月2日，原告既知悉其所受領工資與其期待工資有

    所落差，卻仍繼續任職於被告並提供勞務，堪認原告亦同意

    被告所給付之工資金額。另參原告提出其與行政管理部員工

    「MONICA」之對話紀錄（見本院卷一第47頁），「MONICA」

    固表示：「章小姐表示，這是當初跟您面談時談定的、薪資

    的部分，章小姐覺得還有調整的空間，當時並不滿意感覺不

    符合經理這職位的薪資，不過董已經簽核，章小姐當時是說

    先這樣，之後他會找機會再調整的」等語，惟前開對話內容

    僅足認被告曾與原告討論工資條件，雖認原告之工資尚有調

    整空間，但仍以經被告簽核結果為準，且自前揭對話紀錄亦

    無從認定兩造談定之條件為何，是原告據此主張其於入職時

    有與被告合意每月工資5萬5,000元云云，尚無可採。

　⒉準此，原告既未能證明兩造約定其入職時工資為5萬5,000元

    乙節，則其請求自109年3月至111年3月間因而所致之工資差

    額27萬1,782元，即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告固另聲請本院

    依民事訴訟法第367條之1規定，對原告進行當事人訊問程序

    ，用以證明兩造約定到職時之工資為每月5萬5,000元等語（

    見本院卷三第272頁），惟原告既已委任律師主張上開事實

    並為相關舉證，自無進行當事人訊問之必要，附此敘明。

　㈣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1萬8,592元至其勞退專戶

    ，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

    勞退專戶。雇主應為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

    每月工資6％。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

    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

    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

    ，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

    定者，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

    、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2項、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

    2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

    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

    ，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

    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

    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

    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退專戶之本金及累積

    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

    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

    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勞退專戶，以

    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

    ）。

　⒉原告主張：被告於入職時工資為5萬5,000元，於112年1月起

    則調整為5萬8,000元，然被告卻將工資拆分為4萬5,000元及

    1萬3,000元兩筆款項給付，且未將1萬3,000元併入工資總額

    計算，是被告應補應提繳上開工資差額之勞工退休金等語，

    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原告於入職時之每月工資為4萬元

    ，於112年1月起因原告負責國內業務減少而經其減薪至4萬5

    ,000元，至原告於112年1月起自海外其他公司收受之1萬3,0

    00元津貼，非屬工資之一部，被告已依原告實際工資提繳勞

    工退休金云云。經查：

　⑴原告於入職時每月工資為4萬元乙節，業經說明如前，則原告

    以其入職時工資應為5萬5,000元為由，據以請求因而所致之

    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即無理由。至有關原告主張被告應提

    繳自112年1月起每月工資未計入1萬3,000元津貼所致勞工退

    休金差額部分，經查，原告每月受領工資項目包含「本俸」

    、「職務加給」及「員工伙食費」，其中原告每月受領工資

    項目「本俸」及「職務加給」之總額，於112年1月起自5萬5

    ,000元調降為4萬5,000元乙節，有被告提出之個人薪資清冊

    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34頁），又原告自112年2月起受

    領有以「薪資」名義入帳之1萬3,000元乙節，亦有原告申設

    之兆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在卷可憑

    （見本院卷二第307頁），堪予認定。

　⑵被告固辯稱：原告另自海外公司受領之1萬3,000元非屬工資

    云云。惟按勞動契約關於受僱人之薪資報酬金錢債權，依債

    之性質，本得由僱用人以外之第三人清償，是雇主係以何方

    法籌措資金給付薪資予員工，並不因資金來源不同而異其勞

    資雙方當事人之認定。參以被告於臺中市勞動檢查處進行勞

    動檢查時就原告之工資發放情形說明以：「原告於112年7月

    為本俸月薪4萬5,000元，伙食費及津貼，伙食費為以在大雅

    上班的日數計算，1日65元，只要中午有在公司就有伙食費

    ，中午時段不在公司則不計入伙食費，津貼為每月13,000元

    為基礎…津貼為國外相關企業發給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

    66頁），足見原告之工資給付項目為本俸、員工伙食費及津

    貼之總額，且被告除就該1萬3,000元津貼列有獨立之薪資清

    冊外（見本院卷一第321頁），亦於自行計算平均工資時將1

    萬3,000元津貼及員工伙食費計入工資之列為計算，此亦為

    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31頁、本院卷三第434頁），

    足認原告自112年1月起受領之1萬3,000元津貼，亦屬工資之

    一部，是原告請求被告提繳每月工資未計入1萬3,000元津貼

    所致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即屬有據。被告前揭所辯，自無可

    採。　

　⑶是以原告每月工資加計本俸、津貼及員工伙食費後，詳如附

    表「月工資總額」欄所示金額，其每月工資不固定，被告自

    應依上開規定於每年2月、8月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調整

    月提繳工資。惟被告未依原告實際工資總額為原告提繳勞工

    退休金，揆諸前開說明，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將勞工退休金差

    額補提繳至其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則依上開規定計算後，

    被告應依如附表「月提繳工資」欄所示金額為原告提繳如附

    表「應提繳金額」欄所示金額，又經扣除被告已為原告提繳

    如附表「已提繳金額」欄所示金額後（見本院卷二第417至4

    22頁），尚有勞工退休金差額4,652元。

　⒊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因其高薪低報致其受有勞工退休金

    差額損失4,652元，即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

    ，尚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

    繳4,652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

    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勞動事件

    法第44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供擔

    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

    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許仁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附表】（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年月  本俸  職務加給/津貼  員工伙食費  月工資總額  前三個月平均工資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金額  已提繳金額  尚應提繳差額  111年5月  42,500 12,500 - 55,000  - - - -  111年6月  42,500 12,500 - 55,000  - - - -  111年7月  42,500 12,500 840 55,840  - - - -  111年8月  - - - - 55,280 - - - -  111年11月  42,500 12,500 1,200 56,200  55,400 3,324 3,324 -  111年12月  42,500 12,500 1,260 56,260  55,400 3,324 3,324 -  112年1月  45,000 13,000 960 58,960  55,400 3,324 3,324 -  112年2月  45,000 13,000 1,080 59,080 57,140 55,400 3,324 3,324 -  112年3月  40,500 13,000 1,080 54,580  57,800 3,468 3,180 288  112年4月  45,000 13,000 1,020 59,020  57,800 3,468 3,180 288  112年5月  45,000 13,000 1,320 59,320  57,800 3,468 3,180 288  112年6月  45,000 13,000 1,140 59,140  57,800 3,468 3,180 288  112年7月  45,000 13,000 1,260 59,260  57,800 3,468 3,180 288  112年8月  45,000 13,000 1,495 59,495 59,240 57,800 3,468 3,180 288  112年9月  45,000 13,000 1,170 59,170  60,800 3,648 2,892 756  112年10月  44,250 13,000 1,105 58,355  60,800 3,648 2,892 756  112年11月  45,000 13,000 1,430 59,430  60,800 3,648 2,892 756  112年12月  36,938 13,000 1,170 51,108  60,800 3,162 2,506 656  總計          4,652 備註：112年12月份之勞工退休金應計算至112年12月26日，計算式為60,800×0.06×26/30＝3,162（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55號
原      告  林芳玲  
訴訟代理人  郭靜儒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敞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戊坤  
訴訟代理人  羅閎逸律師
            田美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職災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提繳新臺幣4,652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千分之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65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8萬7,4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3萬1,401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原告之勞退專戶）。㈢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如認無從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則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一第11頁）。嗣原告於民國114年2月11日變更上開第㈠、㈡項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92萬5,9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1萬8,592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見本院卷三第285頁）。原告上開所為，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自109年3月2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稽核特助，工作內容包括擔任董事長配偶即章麗琴之特助及處理被告交辦之公務及私人事務。兩造約定每月工資為5萬5,000元，惟被告自109年3月起至111年3月間，每月均未給足5萬5,000元工資，上開期間因而所致工資差額共27萬1,782元。另被告自112年1月起要求將每月工資之本俸4萬5,000元及津貼1萬3,000元拆分給付至伊不同帳戶，然被告除未將前揭工資差額27萬1,782元計入勞工退休金之應提繳工資外，自112年1月起更未將拆分給付之1萬3,000元津貼計入，是被告尚應補提繳1萬8,592元之勞工退休金至伊勞退專戶。又伊於111年6月22日至越南出差時，在宿舍為被告董事長之女煮早餐時，因房間地板積水，致伊踩到不慎滑倒（下稱第一次事故），而受有左側肩膀挫傷併肩轉肌裂傷（下稱系爭肩膀傷勢），因伊當時人在越南且回國後受疫情隔離政策影響，始未能及早治療，然被告竟於伊持續治療系爭肩膀傷勢期間，又命伊於同年9月16日再次前往越南出差，惟伊於出差回程班機上，再次因搬運行李使系爭肩膀傷勢受有第二次撕裂傷及頸椎挫傷（下稱第二次事故或系爭頸椎傷勢）。前開第一次事故及第二次事故均屬職業災害，被告除應給付第一次事故之醫療補償1萬3,560元、第二次事故之醫療補償11萬7,197元外，另應給付伊於醫療期間請病假、特休假前往就醫治療之工資補償2萬3,418元。再者，被告明知於越南之宿舍有滲漏水情形，卻未妥善處置或放置警告標誌，致伊滑倒受有前揭傷勢且需忍受疼痛接受治療迄今，被告卻事後全盤否認，更未經協商即恣意調動伊職務，並於112年12月25日將伊資遣，伊因而受有精神上莫大痛苦。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59條第1款、第2款、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27萬1,782元、醫療補償13萬0,757元、工資補償2萬3,418元、精神慰撫金50萬元，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1萬8,592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92萬5,9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1萬8,592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㈢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如認無從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則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入職時每月工資為4萬元，原告之工作內容不包括照顧董事長配偶或其女之生活起居，伊於原告任職期間陸續為原告調薪，於111年3月調整至每月5萬5,000元，迄至112年1月時因原告負責業務量漸少之故，伊於經原告同意後將其工資調整為每月4萬5,000元，至原告每月自其他海外公司受領之1萬3,000元則與伊無涉，與伊給付非屬固定給付之伙食津貼均非屬工資之一部，是伊於原告任職期間均已足額給付工資，並依法為其提繳勞工退休金。有關原告主張職業災害部分，原告係遲至112年1月30日向被告申請休病假2個月時，始以簽呈告知有發生第一次、第二次事故，且原告早於111年8月1日向伊請病假時即曾表示其因家中從事水電工程，週末在家不慎遭家中電纜線打中而受傷等語，從未提及有於出差時受有傷害之情事，再者，原告於111年7月9日即已結束防疫隔離，卻於111年7月30日始至診所就醫，顯與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不符，且原告於其主張第二次事故後之最近病歷資料，並未新增系爭頸椎傷勢，自無從證明有第二次事故之存在，原告既未能證明系爭肩膀傷勢及系爭頸椎傷勢係於出差期間所致及與行使職務間有何因果關係，縱其有受傷之事實，自非屬職業災害；又原告復未能舉證伊就第一次、第二次事故之發生有何故意或過失，則原告據此請求伊給付精神慰撫金50萬元，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三第435至436頁）：
　㈠原告於109年3月2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稽核特助，兩造勞動契約於112年12月26日終止。
　㈡原告於111年4月15日至7月1日前往越南第一次出差（下稱第一次出差），嗣於111年9月16日至9月30日再次前往越南第二次出差（下稱第二次出差）。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為被告所拒，並以前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說明如下：
　㈠原告主張第一次、第二次事故均屬職業災害，並據以請求醫療補償13萬0,757元、工資補償2萬3,418元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其因第一次事故受有系爭肩膀傷勢，復因第二次事故受有系爭頸椎傷勢，且第一次、第二次事故均屬職業傷害等節，均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揭說明，即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責任。
　⒉經查，原告於111年4月15日至同年7月1日、於111年9月16日至9月30日均有前往越南出差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又原告於111年7月30日至111年8月11日間因左肩挫傷之傷勢而至禎祥中醫診所治療、於111年12月26日至112年4月17日間因左側肩膀挫傷、頸部挫傷之傷勢至瀚聲中醫診所治療、於111年8月11日至111年9月12日因左肩挫傷併肩轉肌裂傷之傷勢、於110年10月10日、112年3月14日至112年3月21日、112年4月13日因左肩挫傷併肩轉肌裂傷、左肩關節粘連之傷勢、於112年3月14日至112年7月31日因頸椎挫傷、左肩挫傷、左肩肩轉肌裂傷等傷勢至清泉醫院進行治療等事實，分別有禎祥中醫診所、瀚聲中醫診所及清泉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7、61至63、71至81頁），堪予認定。
　⒊原告主張：伊於111年6月22日至越南出差時發生第一次事故云云，並以前揭禎祥中醫診所、瀚聲中醫診所及清泉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為據。惟參以前揭診斷證明書所示看診時間，距原告主張第一次事故發生日即111年6月22日最近者為111年7月30日，相隔已逾1個月，則原告所受系爭肩膀傷勢究竟是否於第一次出差期間所致，已有可疑。另審以原告所為有關第一次事故發生過程之陳述，其先係向勞保局說明以：「滑倒時間為111年6月22日，林君佩返台前一天早上，在越南五樓宿舍餐廳滑倒…早上進廚房煮早餐，拿食材時未看見磁磚上有下雨積水未看見而滑倒…」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3至115頁），復於向臺中市勞動檢查處提出申訴時表示：「於2021年中去越南出差三個月，近返台前不幸在工廠滑倒，至醫院檢查發現左肩挫併肩轉肌裂傷…」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3頁）、又於本院起訴時主張：「原告於越南出差時，因被告宿舍屋頂水管阻塞導致房間漏水，地板也時有積水，原告因踩到地板上的積水而滑倒…」、「原告也在111年6月21日上午7點多，為林君佩煮早餐時，因踩到餐廳地板上的積水滑倒（餐廳也在頂樓）…」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頁、卷二第296頁），則原告所述關於第一次事故發生時間究係於111年6月21日或同年月22日，發生地點究係於房間、餐廳或工廠滑倒等節，前後已有不一，且證人林佳鈺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我有於111年9月與原告搭乘相同班機至越南出差，於越南所住宿舍1至3樓為各部門工作地點，4樓是宿舍、廚房，5樓是宿舍，我與原告均住在5樓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5至396頁），足悉原告所住位於越南之員工宿舍，其廚房係設置於4樓，住宿區則係位於4樓或5樓，則原告所陳受有系爭肩膀傷勢之地點究為宿舍1至3樓工作區、4樓餐廳或廚房區，抑或4樓、5樓宿舍區，除原告指陳內容前後不一外，且無相關事證可佐，已難認可採，併參諸證人上開證述情節，自無從遽行推認原告有於111年6月下旬在越南出差時在宿舍滑倒致受有系爭肩膀傷勢之事實。
　⒋復觀諸原告向勞保局申請傷病給付所檢附之申請資料，其中清泉醫院於112年4月13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記載：「『診斷』：1.左肩挫傷併肩轉肌裂傷。2.左肩關節粘連；『醫囑』：病患因上訴病因，於民國110年10月10日至本院門診就醫，民國112年3月14日門診接受核磁共振檢查，及民國112年3月21日門診靜脈麻醉下行關節授動術及接受骨震波術治療，民國112年4月13日止，共門診治療計19次」等內容（見本院卷二第84頁），可知原告主張因第一次事故所致之系爭肩膀傷勢，早於110年10月10日即曾因相同傷勢而進行治療，則原告主張其係於第一次出差時受有系爭肩膀傷勢云云，即非無疑。是被告辯稱系爭肩膀傷勢非於第一次出差時所致等語，尚非無據。
　⒌原告另主張：其於第二次出差時，因搬運行李致系爭肩膀傷勢惡化，而受有系爭頸椎挫傷云云，並以清泉醫院之診斷證明書為據。惟查，前開診斷證明書記載：「『診斷』：頸椎挫傷、左上臂挫傷；『醫囑』：病患因上述病因，於民國111年10月4日治本院門診處置治療，門診複診至民國112年2月9日止，共門診治療12次」等內容（見本院卷二第341頁），僅足認原告於111年10月4日至門診治療時有系爭頸椎傷勢之事實，尚無從認定原告係於第二次出差返臺之班機上因搬運行李所致，併參證人林佳鈺於本院審理時復證稱：我與原告於111年9月搭乘相同班機往返越南，於出差期間沒有聽原告提及手受傷與曾在宿舍滑倒之情事，我是在出差回來後，很後期才聽聞原告提及前情，於第二次出差前我有看過原告手部有受傷包紮的情形，實際時間我不確定，當時原告是說他們家有工人在家施工遭電纜線打到而受傷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4至385頁），依證人林佳鈺前述證述可知，其於111年9月與原告同行至越南出差期間，均未聽聞原告表示曾於越南出差期間發生第一次或第二次事故之情事，然原告既稱其係於第一次出差時受有系爭肩膀傷勢，且於第二次出差前即已進行開始治療，復於第二次出差之返臺班機上再次受有系爭頸椎傷勢，且疼痛難耐云云，衡以原告自陳其與證人林佳鈺互動密切等情（見本院卷三第288頁），自難認與其同行之證人林佳鈺會全然不知，是原告主張其係於第二次出差回程途中受有系爭頸椎傷害云云，顯無所據。原告雖主張證人林佳鈺證述內容未合乎事實云云，然復未能舉證以實，自無可採。
　⒍原告又主張：其於出差返臺班機上所受系爭頸椎傷勢，因當時無熟識之人在旁，故難以舉證，惟已獲海外旅行平安綜合保險（下稱旅平險）之理賠云云。惟觀諸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山產險公司）理賠服務部114年2月17日南山（理）字114018號函所附原告申請旅平險之相關資料，原告固於112年2月21日出具之理賠申請書「詳細敘述意外事故發生經過」欄記載：「當天我在飛機上，放置隨身行李至機上座位置物箱時，因置物箱高度較高，不慎導致受傷」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95頁），另保險業務員邱富慈出具之聲請書則記載：「…因當時政府的防疫規定，下機必須馬上到防疫旅館，因此無法於2022/9/30當日馬上就醫。客戶在防疫旅館期間，為了舒緩疼痛，每日訂購冰塊冷敷受傷部位，希望能減輕疼痛感，並於2022/10/04當日離開防疫旅館後，馬上到清泉醫院看診…請公司融通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97頁），足見南山產險公司係依原告片面所述經過、曾購買冰塊及111年10月4日之就診紀錄等情而為理賠，然購買冰塊之用途亦非僅供冰敷之用，尚無從以南山產險公司曾給付旅平險之事實，即認原告有於第二次出差時受有系爭頸椎傷勢，況前揭理賠案件係經由保險業務員另出具聲明請南山產險公司通融處理之結果，自難作為有利於原告認定之依據。是原告上開主張，尚難憑採。
　⒎再者，依勞保局於113年9月26日保職簡字第112021508615號函覆說明：「台端以於111年6月下旬越南出差時於餐廳滑倒，嗣後於111年9月30日搭機返台時自行搬運行李在飛機上行李箱置物架上，致肩膀第二次受傷…，業經本局調閱台端病歷資料併同全案送請本局特約專科醫師審查，據醫理見解，所稱111年6月事故後一直未就醫，111年7月30日於禎祥中醫診所就診主訴111年7月30日（星期六）跌倒，左肩及上臂挫傷，於清泉醫院因左肩自8月11日便開始治療，持續就診。查閱111年9月12日至111年10月4日（即111年9月30日前後）病歷記載與病情皆相同，且未提及111年9月30日之事故，此外111年9月9日發生車禍傷及『右腳小拇指擦傷、右小腿挫傷』，據上，所患皆與所主張111年6月下旬及111年9月30日之事故無關，非職業災害…」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409頁），足認勞保局亦曾調取原告就審之病歷資料送請專科醫師審查，並以原告於111年7月30日就診時主訴系爭肩膀傷勢之受傷原因非第一次事故而係「111/7/30工作時跌倒引起」，且於第二次事故發生前後之病歷資料記載病情均相同等情，而認系爭肩膀傷勢及系爭頸椎傷勢，均非屬職業災害，核與禎祥中醫診所及清泉醫院所附病歷資料相符（見本院卷二第425、卷三第11至267頁）。從而，原告主張系爭肩膀傷勢及系爭頸椎傷勢為於第一次出差或第二出差期間所致之職業災害云云，殊難採信。
　⒏準此，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系爭肩膀傷勢及系爭頸椎傷勢係於第一次或第二次出差時所致，且屬職業災害等節，則其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補償13萬0,757元及工資補償2萬3,418元，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㈡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50萬元有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系爭肩膀傷勢及系爭頸椎傷勢之發生，係因被告明知宿舍有漏水、積水之情形，未能盡快處理改善，也未放置小心滑導致警告標誌，導致原告滑倒所致，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賠償其精神慰撫金50萬元云云。惟經被告所否認，然承前說明，尚無證據足認原告所受系爭肩膀傷勢及系爭頸椎傷勢係於第一次或第二次出差時所致，且非屬職業災害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復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而為上開主張，即屬無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09年3月至111年3月之工資差額27萬1,782元，有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其於109年3月任職於被告時，兩造約定工資為5萬5,000元，然被告遲至111年4月始調整至5萬5,000元云云，並以員工基本資料卡、其與主管即訴外人張淑敏及行政管理部暱稱為「MONICA」之同仁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為據，惟經被告否認，並辯稱：兩造約定原告於入職時工資為每月4萬元，其已足額給付工資等語。經查：
　⑴原告之員工基本資料卡「經歷」欄固載有其曾任職單位之經歷與待遇，其中在「來億」任職時之最後待遇並記載「55000」等情，有員工基本資料卡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二第359頁），然前開記載僅為原告自述其於其他事業單位服務時受領工資之情形，尚無從證明兩造間就原告每月工資有達成5萬5,000元之合意。且自被告提出之工資清冊以觀（見本院卷一第133至135頁），可見原告於109年3月入職時起至109年8月均係受領「本俸」加計「職務加給」共4萬元工資，復於109年9月調整為5萬元、於111年1月調整為5萬2,000元、於111年3月調整為5萬5,000元，則原告既未於受領4萬元工資時為反對之意思表示，並長期據實受領，已難認原告主張兩造有約定於入職時之工資為5萬5,000元乙節為真實可採。
　⑵原告另主張：其曾與主管張淑敏聊到「就4月份吧，調到一進公司談的答應我的薪水」等語，被告即於111年4月份將其工資調整至5萬5,000元，是兩造原約定之每月工資確為5萬5,000元云云。然查，原告固傳送上開訊息內容予張淑敏，且其工資亦有於111年3月份調整為5萬5,000元之事實，有原告與張淑敏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在卷可參為據（見本院卷一第45頁），然張淑敏於前揭對話中亦曾傳送前揭訊息表示：「你的薪資跟職務我真不知道，這我難回答你」等語，足見前開訊息僅為原告單方陳述內容，難以遽認與被告間有合意於原告入職時工資為5萬5,000元之事實，且上開訊息傳送時間為111年6月2日，原告既知悉其所受領工資與其期待工資有所落差，卻仍繼續任職於被告並提供勞務，堪認原告亦同意被告所給付之工資金額。另參原告提出其與行政管理部員工「MONICA」之對話紀錄（見本院卷一第47頁），「MONICA」固表示：「章小姐表示，這是當初跟您面談時談定的、薪資的部分，章小姐覺得還有調整的空間，當時並不滿意感覺不符合經理這職位的薪資，不過董已經簽核，章小姐當時是說先這樣，之後他會找機會再調整的」等語，惟前開對話內容僅足認被告曾與原告討論工資條件，雖認原告之工資尚有調整空間，但仍以經被告簽核結果為準，且自前揭對話紀錄亦無從認定兩造談定之條件為何，是原告據此主張其於入職時有與被告合意每月工資5萬5,000元云云，尚無可採。
　⒉準此，原告既未能證明兩造約定其入職時工資為5萬5,000元乙節，則其請求自109年3月至111年3月間因而所致之工資差額27萬1,782元，即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告固另聲請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367條之1規定，對原告進行當事人訊問程序，用以證明兩造約定到職時之工資為每月5萬5,000元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72頁），惟原告既已委任律師主張上開事實並為相關舉證，自無進行當事人訊問之必要，附此敘明。
　㈣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1萬8,592元至其勞退專戶，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退專戶。雇主應為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2項、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2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退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勞退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於入職時工資為5萬5,000元，於112年1月起則調整為5萬8,000元，然被告卻將工資拆分為4萬5,000元及1萬3,000元兩筆款項給付，且未將1萬3,000元併入工資總額計算，是被告應補應提繳上開工資差額之勞工退休金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原告於入職時之每月工資為4萬元，於112年1月起因原告負責國內業務減少而經其減薪至4萬5,000元，至原告於112年1月起自海外其他公司收受之1萬3,000元津貼，非屬工資之一部，被告已依原告實際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云云。經查：
　⑴原告於入職時每月工資為4萬元乙節，業經說明如前，則原告以其入職時工資應為5萬5,000元為由，據以請求因而所致之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即無理由。至有關原告主張被告應提繳自112年1月起每月工資未計入1萬3,000元津貼所致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經查，原告每月受領工資項目包含「本俸」、「職務加給」及「員工伙食費」，其中原告每月受領工資項目「本俸」及「職務加給」之總額，於112年1月起自5萬5,000元調降為4萬5,000元乙節，有被告提出之個人薪資清冊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34頁），又原告自112年2月起受領有以「薪資」名義入帳之1萬3,000元乙節，亦有原告申設之兆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307頁），堪予認定。
　⑵被告固辯稱：原告另自海外公司受領之1萬3,000元非屬工資云云。惟按勞動契約關於受僱人之薪資報酬金錢債權，依債之性質，本得由僱用人以外之第三人清償，是雇主係以何方法籌措資金給付薪資予員工，並不因資金來源不同而異其勞資雙方當事人之認定。參以被告於臺中市勞動檢查處進行勞動檢查時就原告之工資發放情形說明以：「原告於112年7月為本俸月薪4萬5,000元，伙食費及津貼，伙食費為以在大雅上班的日數計算，1日65元，只要中午有在公司就有伙食費，中午時段不在公司則不計入伙食費，津貼為每月13,000元為基礎…津貼為國外相關企業發給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6頁），足見原告之工資給付項目為本俸、員工伙食費及津貼之總額，且被告除就該1萬3,000元津貼列有獨立之薪資清冊外（見本院卷一第321頁），亦於自行計算平均工資時將1萬3,000元津貼及員工伙食費計入工資之列為計算，此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31頁、本院卷三第434頁），足認原告自112年1月起受領之1萬3,000元津貼，亦屬工資之一部，是原告請求被告提繳每月工資未計入1萬3,000元津貼所致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即屬有據。被告前揭所辯，自無可採。　
　⑶是以原告每月工資加計本俸、津貼及員工伙食費後，詳如附表「月工資總額」欄所示金額，其每月工資不固定，被告自應依上開規定於每年2月、8月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調整月提繳工資。惟被告未依原告實際工資總額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揆諸前開說明，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將勞工退休金差額補提繳至其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則依上開規定計算後，被告應依如附表「月提繳工資」欄所示金額為原告提繳如附表「應提繳金額」欄所示金額，又經扣除被告已為原告提繳如附表「已提繳金額」欄所示金額後（見本院卷二第417至422頁），尚有勞工退休金差額4,652元。
　⒊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因其高薪低報致其受有勞工退休金差額損失4,652元，即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尚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4,652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許仁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附表】（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年月

		 本俸 

		職務加給/津貼 

		員工伙食費 

		月工資總額 

		前三個月平均工資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金額 

		已提繳金額 

		尚應提繳差額



		 111年5月 

		42,500

		12,500

		-

		55,000

		


		-

		-

		-

		-



		 111年6月 

		42,500

		12,500

		-

		55,000

		


		-

		-

		-

		-



		 111年7月 

		42,500

		12,500

		840

		55,840

		


		-

		-

		-

		-



		 111年8月 

		-

		-

		-

		-

		55,280

		-

		-

		-

		-



		 111年11月 

		42,500

		12,500

		1,200

		56,200

		


		55,400

		3,324

		3,324

		-



		 111年12月 

		42,500

		12,500

		1,260

		56,260

		


		55,400

		3,324

		3,324

		-



		 112年1月 

		45,000

		13,000

		960

		58,960

		


		55,400

		3,324

		3,324

		-



		 112年2月 

		45,000

		13,000

		1,080

		59,080

		57,140

		55,400

		3,324

		3,324

		-



		 112年3月 

		40,500

		13,000

		1,080

		54,580

		


		57,800

		3,468

		3,180

		288



		 112年4月 

		45,000

		13,000

		1,020

		59,020

		


		57,800

		3,468

		3,180

		288



		 112年5月 

		45,000

		13,000

		1,320

		59,320

		


		57,800

		3,468

		3,180

		288



		 112年6月 

		45,000

		13,000

		1,140

		59,140

		


		57,800

		3,468

		3,180

		288



		 112年7月 

		45,000

		13,000

		1,260

		59,260

		


		57,800

		3,468

		3,180

		288



		 112年8月 

		45,000

		13,000

		1,495

		59,495

		59,240

		57,800

		3,468

		3,180

		288



		 112年9月 

		45,000

		13,000

		1,170

		59,170

		


		60,800

		3,648

		2,892

		756



		 112年10月 

		44,250

		13,000

		1,105

		58,355

		


		60,800

		3,648

		2,892

		756



		 112年11月 

		45,000

		13,000

		1,430

		59,430

		


		60,800

		3,648

		2,892

		756



		 112年12月 

		36,938

		13,000

		1,170

		51,108

		


		60,800

		3,162

		2,506

		656



		 總計 

		


		


		


		


		


		


		


		


		4,652



		備註：112年12月份之勞工退休金應計算至112年12月26日，計算式為60,800×0.06×26/30＝3,162（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55號

原      告  林芳玲  

訴訟代理人  郭靜儒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敞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戊坤  

訴訟代理人  羅閎逸律師

            田美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職災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提繳新臺幣4,652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千分之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65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8萬7,4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3萬1,401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原告之勞退專戶）。㈢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如認無從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則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一第11頁）。嗣原告於民國114年2月11日變更上開第㈠、㈡項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92萬5,9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1萬8,592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見本院卷三第285頁）。原告上開所為，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自109年3月2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稽核特助，工作內容包括擔任董事長配偶即章麗琴之特助及處理被告交辦之公務及私人事務。兩造約定每月工資為5萬5,000元，惟被告自109年3月起至111年3月間，每月均未給足5萬5,000元工資，上開期間因而所致工資差額共27萬1,782元。另被告自112年1月起要求將每月工資之本俸4萬5,000元及津貼1萬3,000元拆分給付至伊不同帳戶，然被告除未將前揭工資差額27萬1,782元計入勞工退休金之應提繳工資外，自112年1月起更未將拆分給付之1萬3,000元津貼計入，是被告尚應補提繳1萬8,592元之勞工退休金至伊勞退專戶。又伊於111年6月22日至越南出差時，在宿舍為被告董事長之女煮早餐時，因房間地板積水，致伊踩到不慎滑倒（下稱第一次事故），而受有左側肩膀挫傷併肩轉肌裂傷（下稱系爭肩膀傷勢），因伊當時人在越南且回國後受疫情隔離政策影響，始未能及早治療，然被告竟於伊持續治療系爭肩膀傷勢期間，又命伊於同年9月16日再次前往越南出差，惟伊於出差回程班機上，再次因搬運行李使系爭肩膀傷勢受有第二次撕裂傷及頸椎挫傷（下稱第二次事故或系爭頸椎傷勢）。前開第一次事故及第二次事故均屬職業災害，被告除應給付第一次事故之醫療補償1萬3,560元、第二次事故之醫療補償11萬7,197元外，另應給付伊於醫療期間請病假、特休假前往就醫治療之工資補償2萬3,418元。再者，被告明知於越南之宿舍有滲漏水情形，卻未妥善處置或放置警告標誌，致伊滑倒受有前揭傷勢且需忍受疼痛接受治療迄今，被告卻事後全盤否認，更未經協商即恣意調動伊職務，並於112年12月25日將伊資遣，伊因而受有精神上莫大痛苦。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59條第1款、第2款、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27萬1,782元、醫療補償13萬0,757元、工資補償2萬3,418元、精神慰撫金50萬元，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1萬8,592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92萬5,9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1萬8,592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㈢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如認無從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則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入職時每月工資為4萬元，原告之工作內容不包括照顧董事長配偶或其女之生活起居，伊於原告任職期間陸續為原告調薪，於111年3月調整至每月5萬5,000元，迄至112年1月時因原告負責業務量漸少之故，伊於經原告同意後將其工資調整為每月4萬5,000元，至原告每月自其他海外公司受領之1萬3,000元則與伊無涉，與伊給付非屬固定給付之伙食津貼均非屬工資之一部，是伊於原告任職期間均已足額給付工資，並依法為其提繳勞工退休金。有關原告主張職業災害部分，原告係遲至112年1月30日向被告申請休病假2個月時，始以簽呈告知有發生第一次、第二次事故，且原告早於111年8月1日向伊請病假時即曾表示其因家中從事水電工程，週末在家不慎遭家中電纜線打中而受傷等語，從未提及有於出差時受有傷害之情事，再者，原告於111年7月9日即已結束防疫隔離，卻於111年7月30日始至診所就醫，顯與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不符，且原告於其主張第二次事故後之最近病歷資料，並未新增系爭頸椎傷勢，自無從證明有第二次事故之存在，原告既未能證明系爭肩膀傷勢及系爭頸椎傷勢係於出差期間所致及與行使職務間有何因果關係，縱其有受傷之事實，自非屬職業災害；又原告復未能舉證伊就第一次、第二次事故之發生有何故意或過失，則原告據此請求伊給付精神慰撫金50萬元，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三第435至436頁）：

　㈠原告於109年3月2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稽核特助，兩造勞動契約於112年12月26日終止。

　㈡原告於111年4月15日至7月1日前往越南第一次出差（下稱第一次出差），嗣於111年9月16日至9月30日再次前往越南第二次出差（下稱第二次出差）。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為被告所拒，並以前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說明如下：

　㈠原告主張第一次、第二次事故均屬職業災害，並據以請求醫療補償13萬0,757元、工資補償2萬3,418元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其因第一次事故受有系爭肩膀傷勢，復因第二次事故受有系爭頸椎傷勢，且第一次、第二次事故均屬職業傷害等節，均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揭說明，即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責任。

　⒉經查，原告於111年4月15日至同年7月1日、於111年9月16日至9月30日均有前往越南出差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又原告於111年7月30日至111年8月11日間因左肩挫傷之傷勢而至禎祥中醫診所治療、於111年12月26日至112年4月17日間因左側肩膀挫傷、頸部挫傷之傷勢至瀚聲中醫診所治療、於111年8月11日至111年9月12日因左肩挫傷併肩轉肌裂傷之傷勢、於110年10月10日、112年3月14日至112年3月21日、112年4月13日因左肩挫傷併肩轉肌裂傷、左肩關節粘連之傷勢、於112年3月14日至112年7月31日因頸椎挫傷、左肩挫傷、左肩肩轉肌裂傷等傷勢至清泉醫院進行治療等事實，分別有禎祥中醫診所、瀚聲中醫診所及清泉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7、61至63、71至81頁），堪予認定。

　⒊原告主張：伊於111年6月22日至越南出差時發生第一次事故云云，並以前揭禎祥中醫診所、瀚聲中醫診所及清泉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為據。惟參以前揭診斷證明書所示看診時間，距原告主張第一次事故發生日即111年6月22日最近者為111年7月30日，相隔已逾1個月，則原告所受系爭肩膀傷勢究竟是否於第一次出差期間所致，已有可疑。另審以原告所為有關第一次事故發生過程之陳述，其先係向勞保局說明以：「滑倒時間為111年6月22日，林君佩返台前一天早上，在越南五樓宿舍餐廳滑倒…早上進廚房煮早餐，拿食材時未看見磁磚上有下雨積水未看見而滑倒…」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3至115頁），復於向臺中市勞動檢查處提出申訴時表示：「於2021年中去越南出差三個月，近返台前不幸在工廠滑倒，至醫院檢查發現左肩挫併肩轉肌裂傷…」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3頁）、又於本院起訴時主張：「原告於越南出差時，因被告宿舍屋頂水管阻塞導致房間漏水，地板也時有積水，原告因踩到地板上的積水而滑倒…」、「原告也在111年6月21日上午7點多，為林君佩煮早餐時，因踩到餐廳地板上的積水滑倒（餐廳也在頂樓）…」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頁、卷二第296頁），則原告所述關於第一次事故發生時間究係於111年6月21日或同年月22日，發生地點究係於房間、餐廳或工廠滑倒等節，前後已有不一，且證人林佳鈺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我有於111年9月與原告搭乘相同班機至越南出差，於越南所住宿舍1至3樓為各部門工作地點，4樓是宿舍、廚房，5樓是宿舍，我與原告均住在5樓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5至396頁），足悉原告所住位於越南之員工宿舍，其廚房係設置於4樓，住宿區則係位於4樓或5樓，則原告所陳受有系爭肩膀傷勢之地點究為宿舍1至3樓工作區、4樓餐廳或廚房區，抑或4樓、5樓宿舍區，除原告指陳內容前後不一外，且無相關事證可佐，已難認可採，併參諸證人上開證述情節，自無從遽行推認原告有於111年6月下旬在越南出差時在宿舍滑倒致受有系爭肩膀傷勢之事實。

　⒋復觀諸原告向勞保局申請傷病給付所檢附之申請資料，其中清泉醫院於112年4月13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記載：「『診斷』：1.左肩挫傷併肩轉肌裂傷。2.左肩關節粘連；『醫囑』：病患因上訴病因，於民國110年10月10日至本院門診就醫，民國112年3月14日門診接受核磁共振檢查，及民國112年3月21日門診靜脈麻醉下行關節授動術及接受骨震波術治療，民國112年4月13日止，共門診治療計19次」等內容（見本院卷二第84頁），可知原告主張因第一次事故所致之系爭肩膀傷勢，早於110年10月10日即曾因相同傷勢而進行治療，則原告主張其係於第一次出差時受有系爭肩膀傷勢云云，即非無疑。是被告辯稱系爭肩膀傷勢非於第一次出差時所致等語，尚非無據。

　⒌原告另主張：其於第二次出差時，因搬運行李致系爭肩膀傷勢惡化，而受有系爭頸椎挫傷云云，並以清泉醫院之診斷證明書為據。惟查，前開診斷證明書記載：「『診斷』：頸椎挫傷、左上臂挫傷；『醫囑』：病患因上述病因，於民國111年10月4日治本院門診處置治療，門診複診至民國112年2月9日止，共門診治療12次」等內容（見本院卷二第341頁），僅足認原告於111年10月4日至門診治療時有系爭頸椎傷勢之事實，尚無從認定原告係於第二次出差返臺之班機上因搬運行李所致，併參證人林佳鈺於本院審理時復證稱：我與原告於111年9月搭乘相同班機往返越南，於出差期間沒有聽原告提及手受傷與曾在宿舍滑倒之情事，我是在出差回來後，很後期才聽聞原告提及前情，於第二次出差前我有看過原告手部有受傷包紮的情形，實際時間我不確定，當時原告是說他們家有工人在家施工遭電纜線打到而受傷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4至385頁），依證人林佳鈺前述證述可知，其於111年9月與原告同行至越南出差期間，均未聽聞原告表示曾於越南出差期間發生第一次或第二次事故之情事，然原告既稱其係於第一次出差時受有系爭肩膀傷勢，且於第二次出差前即已進行開始治療，復於第二次出差之返臺班機上再次受有系爭頸椎傷勢，且疼痛難耐云云，衡以原告自陳其與證人林佳鈺互動密切等情（見本院卷三第288頁），自難認與其同行之證人林佳鈺會全然不知，是原告主張其係於第二次出差回程途中受有系爭頸椎傷害云云，顯無所據。原告雖主張證人林佳鈺證述內容未合乎事實云云，然復未能舉證以實，自無可採。

　⒍原告又主張：其於出差返臺班機上所受系爭頸椎傷勢，因當時無熟識之人在旁，故難以舉證，惟已獲海外旅行平安綜合保險（下稱旅平險）之理賠云云。惟觀諸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山產險公司）理賠服務部114年2月17日南山（理）字114018號函所附原告申請旅平險之相關資料，原告固於112年2月21日出具之理賠申請書「詳細敘述意外事故發生經過」欄記載：「當天我在飛機上，放置隨身行李至機上座位置物箱時，因置物箱高度較高，不慎導致受傷」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95頁），另保險業務員邱富慈出具之聲請書則記載：「…因當時政府的防疫規定，下機必須馬上到防疫旅館，因此無法於2022/9/30當日馬上就醫。客戶在防疫旅館期間，為了舒緩疼痛，每日訂購冰塊冷敷受傷部位，希望能減輕疼痛感，並於2022/10/04當日離開防疫旅館後，馬上到清泉醫院看診…請公司融通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97頁），足見南山產險公司係依原告片面所述經過、曾購買冰塊及111年10月4日之就診紀錄等情而為理賠，然購買冰塊之用途亦非僅供冰敷之用，尚無從以南山產險公司曾給付旅平險之事實，即認原告有於第二次出差時受有系爭頸椎傷勢，況前揭理賠案件係經由保險業務員另出具聲明請南山產險公司通融處理之結果，自難作為有利於原告認定之依據。是原告上開主張，尚難憑採。

　⒎再者，依勞保局於113年9月26日保職簡字第112021508615號函覆說明：「台端以於111年6月下旬越南出差時於餐廳滑倒，嗣後於111年9月30日搭機返台時自行搬運行李在飛機上行李箱置物架上，致肩膀第二次受傷…，業經本局調閱台端病歷資料併同全案送請本局特約專科醫師審查，據醫理見解，所稱111年6月事故後一直未就醫，111年7月30日於禎祥中醫診所就診主訴111年7月30日（星期六）跌倒，左肩及上臂挫傷，於清泉醫院因左肩自8月11日便開始治療，持續就診。查閱111年9月12日至111年10月4日（即111年9月30日前後）病歷記載與病情皆相同，且未提及111年9月30日之事故，此外111年9月9日發生車禍傷及『右腳小拇指擦傷、右小腿挫傷』，據上，所患皆與所主張111年6月下旬及111年9月30日之事故無關，非職業災害…」等內容（見本院卷一第409頁），足認勞保局亦曾調取原告就審之病歷資料送請專科醫師審查，並以原告於111年7月30日就診時主訴系爭肩膀傷勢之受傷原因非第一次事故而係「111/7/30工作時跌倒引起」，且於第二次事故發生前後之病歷資料記載病情均相同等情，而認系爭肩膀傷勢及系爭頸椎傷勢，均非屬職業災害，核與禎祥中醫診所及清泉醫院所附病歷資料相符（見本院卷二第425、卷三第11至267頁）。從而，原告主張系爭肩膀傷勢及系爭頸椎傷勢為於第一次出差或第二出差期間所致之職業災害云云，殊難採信。

　⒏準此，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系爭肩膀傷勢及系爭頸椎傷勢係於第一次或第二次出差時所致，且屬職業災害等節，則其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補償13萬0,757元及工資補償2萬3,418元，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㈡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50萬元有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系爭肩膀傷勢及系爭頸椎傷勢之發生，係因被告明知宿舍有漏水、積水之情形，未能盡快處理改善，也未放置小心滑導致警告標誌，導致原告滑倒所致，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賠償其精神慰撫金50萬元云云。惟經被告所否認，然承前說明，尚無證據足認原告所受系爭肩膀傷勢及系爭頸椎傷勢係於第一次或第二次出差時所致，且非屬職業災害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復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而為上開主張，即屬無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09年3月至111年3月之工資差額27萬1,782元，有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其於109年3月任職於被告時，兩造約定工資為5萬5,000元，然被告遲至111年4月始調整至5萬5,000元云云，並以員工基本資料卡、其與主管即訴外人張淑敏及行政管理部暱稱為「MONICA」之同仁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為據，惟經被告否認，並辯稱：兩造約定原告於入職時工資為每月4萬元，其已足額給付工資等語。經查：

　⑴原告之員工基本資料卡「經歷」欄固載有其曾任職單位之經歷與待遇，其中在「來億」任職時之最後待遇並記載「55000」等情，有員工基本資料卡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二第359頁），然前開記載僅為原告自述其於其他事業單位服務時受領工資之情形，尚無從證明兩造間就原告每月工資有達成5萬5,000元之合意。且自被告提出之工資清冊以觀（見本院卷一第133至135頁），可見原告於109年3月入職時起至109年8月均係受領「本俸」加計「職務加給」共4萬元工資，復於109年9月調整為5萬元、於111年1月調整為5萬2,000元、於111年3月調整為5萬5,000元，則原告既未於受領4萬元工資時為反對之意思表示，並長期據實受領，已難認原告主張兩造有約定於入職時之工資為5萬5,000元乙節為真實可採。

　⑵原告另主張：其曾與主管張淑敏聊到「就4月份吧，調到一進公司談的答應我的薪水」等語，被告即於111年4月份將其工資調整至5萬5,000元，是兩造原約定之每月工資確為5萬5,000元云云。然查，原告固傳送上開訊息內容予張淑敏，且其工資亦有於111年3月份調整為5萬5,000元之事實，有原告與張淑敏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在卷可參為據（見本院卷一第45頁），然張淑敏於前揭對話中亦曾傳送前揭訊息表示：「你的薪資跟職務我真不知道，這我難回答你」等語，足見前開訊息僅為原告單方陳述內容，難以遽認與被告間有合意於原告入職時工資為5萬5,000元之事實，且上開訊息傳送時間為111年6月2日，原告既知悉其所受領工資與其期待工資有所落差，卻仍繼續任職於被告並提供勞務，堪認原告亦同意被告所給付之工資金額。另參原告提出其與行政管理部員工「MONICA」之對話紀錄（見本院卷一第47頁），「MONICA」固表示：「章小姐表示，這是當初跟您面談時談定的、薪資的部分，章小姐覺得還有調整的空間，當時並不滿意感覺不符合經理這職位的薪資，不過董已經簽核，章小姐當時是說先這樣，之後他會找機會再調整的」等語，惟前開對話內容僅足認被告曾與原告討論工資條件，雖認原告之工資尚有調整空間，但仍以經被告簽核結果為準，且自前揭對話紀錄亦無從認定兩造談定之條件為何，是原告據此主張其於入職時有與被告合意每月工資5萬5,000元云云，尚無可採。

　⒉準此，原告既未能證明兩造約定其入職時工資為5萬5,000元乙節，則其請求自109年3月至111年3月間因而所致之工資差額27萬1,782元，即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告固另聲請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367條之1規定，對原告進行當事人訊問程序，用以證明兩造約定到職時之工資為每月5萬5,000元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72頁），惟原告既已委任律師主張上開事實並為相關舉證，自無進行當事人訊問之必要，附此敘明。

　㈣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1萬8,592元至其勞退專戶，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退專戶。雇主應為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2項、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2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退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勞退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於入職時工資為5萬5,000元，於112年1月起則調整為5萬8,000元，然被告卻將工資拆分為4萬5,000元及1萬3,000元兩筆款項給付，且未將1萬3,000元併入工資總額計算，是被告應補應提繳上開工資差額之勞工退休金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原告於入職時之每月工資為4萬元，於112年1月起因原告負責國內業務減少而經其減薪至4萬5,000元，至原告於112年1月起自海外其他公司收受之1萬3,000元津貼，非屬工資之一部，被告已依原告實際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云云。經查：

　⑴原告於入職時每月工資為4萬元乙節，業經說明如前，則原告以其入職時工資應為5萬5,000元為由，據以請求因而所致之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即無理由。至有關原告主張被告應提繳自112年1月起每月工資未計入1萬3,000元津貼所致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經查，原告每月受領工資項目包含「本俸」、「職務加給」及「員工伙食費」，其中原告每月受領工資項目「本俸」及「職務加給」之總額，於112年1月起自5萬5,000元調降為4萬5,000元乙節，有被告提出之個人薪資清冊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34頁），又原告自112年2月起受領有以「薪資」名義入帳之1萬3,000元乙節，亦有原告申設之兆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307頁），堪予認定。

　⑵被告固辯稱：原告另自海外公司受領之1萬3,000元非屬工資云云。惟按勞動契約關於受僱人之薪資報酬金錢債權，依債之性質，本得由僱用人以外之第三人清償，是雇主係以何方法籌措資金給付薪資予員工，並不因資金來源不同而異其勞資雙方當事人之認定。參以被告於臺中市勞動檢查處進行勞動檢查時就原告之工資發放情形說明以：「原告於112年7月為本俸月薪4萬5,000元，伙食費及津貼，伙食費為以在大雅上班的日數計算，1日65元，只要中午有在公司就有伙食費，中午時段不在公司則不計入伙食費，津貼為每月13,000元為基礎…津貼為國外相關企業發給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6頁），足見原告之工資給付項目為本俸、員工伙食費及津貼之總額，且被告除就該1萬3,000元津貼列有獨立之薪資清冊外（見本院卷一第321頁），亦於自行計算平均工資時將1萬3,000元津貼及員工伙食費計入工資之列為計算，此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31頁、本院卷三第434頁），足認原告自112年1月起受領之1萬3,000元津貼，亦屬工資之一部，是原告請求被告提繳每月工資未計入1萬3,000元津貼所致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即屬有據。被告前揭所辯，自無可採。　

　⑶是以原告每月工資加計本俸、津貼及員工伙食費後，詳如附表「月工資總額」欄所示金額，其每月工資不固定，被告自應依上開規定於每年2月、8月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調整月提繳工資。惟被告未依原告實際工資總額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揆諸前開說明，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將勞工退休金差額補提繳至其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則依上開規定計算後，被告應依如附表「月提繳工資」欄所示金額為原告提繳如附表「應提繳金額」欄所示金額，又經扣除被告已為原告提繳如附表「已提繳金額」欄所示金額後（見本院卷二第417至422頁），尚有勞工退休金差額4,652元。

　⒊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因其高薪低報致其受有勞工退休金差額損失4,652元，即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尚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4,652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許仁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附表】（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年月  本俸  職務加給/津貼  員工伙食費  月工資總額  前三個月平均工資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金額  已提繳金額  尚應提繳差額  111年5月  42,500 12,500 - 55,000  - - - -  111年6月  42,500 12,500 - 55,000  - - - -  111年7月  42,500 12,500 840 55,840  - - - -  111年8月  - - - - 55,280 - - - -  111年11月  42,500 12,500 1,200 56,200  55,400 3,324 3,324 -  111年12月  42,500 12,500 1,260 56,260  55,400 3,324 3,324 -  112年1月  45,000 13,000 960 58,960  55,400 3,324 3,324 -  112年2月  45,000 13,000 1,080 59,080 57,140 55,400 3,324 3,324 -  112年3月  40,500 13,000 1,080 54,580  57,800 3,468 3,180 288  112年4月  45,000 13,000 1,020 59,020  57,800 3,468 3,180 288  112年5月  45,000 13,000 1,320 59,320  57,800 3,468 3,180 288  112年6月  45,000 13,000 1,140 59,140  57,800 3,468 3,180 288  112年7月  45,000 13,000 1,260 59,260  57,800 3,468 3,180 288  112年8月  45,000 13,000 1,495 59,495 59,240 57,800 3,468 3,180 288  112年9月  45,000 13,000 1,170 59,170  60,800 3,648 2,892 756  112年10月  44,250 13,000 1,105 58,355  60,800 3,648 2,892 756  112年11月  45,000 13,000 1,430 59,430  60,800 3,648 2,892 756  112年12月  36,938 13,000 1,170 51,108  60,800 3,162 2,506 656  總計          4,652 備註：112年12月份之勞工退休金應計算至112年12月26日，計算式為60,800×0.06×26/30＝3,162（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